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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１０年美国在各个方面加强了对进口产品的管理制度。美国总统签

署《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使其成为法律，对美国食品安全法进行重大修改，该法提高对

进口产品的要求，进口食品需要达到食品安全全程控制的高标准，这为中国企业对美国

出口食品设置了很高的门槛。美国还制定了系列的能耗标准和标签标识要求，比如加

强能源之星的认证程序，要求电视机和电灯加贴能耗指南标签标识等。美国还在酝酿

加强外国生产商的法律责任，《２０１０年外国生产商法律责任法案》要求外国生产商必须

在美国设立“注册进口代理商”，未设立“注册进口代理商”的外国生产商的产品将被拒

绝进入美国。在贸易救济方面，美国加严对贸易法的实施，出台了反补贴调查中有关国

有企业专向性和反倾销调查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替代国价值计算方法两项修订政策，

将有可能导致提高中国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增加中国应诉企业在反倾销反补贴案件

中被认定存在补贴行为的可能性，不利于中国企业在美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的应诉。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和美国双边贸易总额为３８５３．４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２９．２％ 。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２８３３．０亿美元，同比上升２８．３％；自美国进口１０２０．４

亿美元，同比上升３１．７％。中方顺差１８１２．７亿美元。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便

携自动处理设备、玩具、鞋类、服装、家具、光敏半导体器件等，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主

要是大豆、处理器及控制器、飞机、未梳棉花、铜废碎料、光学设备等。

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０年，中国公司在美国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８．４亿美元，新签合

同额为１０．０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营业额８８４．０万美元，新签合同额２６７９．０万美元。

２０１０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美国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１３．９亿

美元。２０１０年，美国对中国投资项目１５０２个，实际使用金额３０．２亿美元。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９３０年关税法》、《１９７４年贸易法》、《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国际紧急经济

权力法》、《１９３３年农业调整法》、《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１９８８年出口促进法》、《与敌国

贸易法》等是美国对货物进行进出口贸易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此外美国还与加拿大、

墨西哥、以色列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互惠的贸易安排。美国国会负责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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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方面的重要法律和政策。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包括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

部、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和农业部等负责贸易法律和政策的实施、关税征收、货物进出口

管理和对外贸易谈判等事务。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１９３０年关税法》、《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等是规范美国关税制定和征收的主

要法律。美国国会根据《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制定《协调关税表》，于１９８９年１月

１日生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修改或维持《协调关税表》，美国国

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负责解释和执行《协调关税表》和其他海关法律。

美国对除古巴以外的所有ＷＴＯ成员方实施最惠国关税待遇。此外，美国通过双边

或地区自由贸易安排提供优惠关税待遇。中国不是美国优惠关税待遇的受惠国。根据

《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美国每年对普惠制进行年度审查。根据２００９年年度审查结果，美国

将继续从１９个国家免税进口１１０种产品，包括从哥伦比亚进口的新鲜康乃馨、从泰国进

口的银质首饰和从阿根廷进口的皮革等产品。同时，美国政府在普惠制免税目录中增

加了埃及的冷冻豆和冷冻混合蔬菜这两个项目，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开始这两个项目产

品可以享受普惠制免税进入美国。另外，美国停止了泰国出口的客车轮胎、巴西出口的

木质地板和印度出口的金绳项链等产品的免税待遇。

美国对大多数进口产品基于ＦＯＢ价格征收从价税，但对以农产品为主的某些进口

产品适用从量税。另外，有些产品需按复合税率缴纳关税。美国为控制进口数量，保护

国内生产商利益，对包括牛奶及奶制品、婴儿配方奶粉、含牛奶的动物饲料、糖及含糖产

品、花生及花生油花生酱、可可粉、巧克力和低脂巧克力碎块、冰淇淋、羊肉、牛肉以及棉

花等在内的１９５个税目的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美国对配额外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２００７年简单平均配额外最惠国关税税率为４２％，而配额内关税税率则为９．１％。

（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根据ＷＴＯ的统计，２００９年，美国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３．５％，农产品的

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税率为４．７％，非农产品为３．３％，除了农产品的简单平均最惠

国适用关税税率比２００８年略有降低外，其他的基本与２００８年的水平保持一致。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１日，美国通过《２０１０年美国制造业增强法》，为包括纱、纤维、鞋、家

电、化学品等在内的数百种进口制造原料提供暂缓和减让关税优惠。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

起美国开始实施《２０１１年美国协调关税表》，其中绝大部分对《２００９年美国协调关税表》

的修改是根据《２０１０年美国制造业增强法》的规定进行的。

２．进口管理制度

美国主要依靠关税对进口产品和其数量进行管理和调节，但美国也对农产品等相

对敏感的进口产品采用关税配额。此外，出于环保、国家安全、国际收支平衡等原因，

国会通过《１９７２年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动物保护）、《１９６２年贸易拓展法》第２３２条

款（国家安全）、《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１２２条（国际收支平衡）等诸多国内立法，授权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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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农业部等行政部门采取配额管理、禁止进口、收取进口附加费等方式对进口实行

限制。

（１）修订扣留违反产品安全规定货物的程序

从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４日起，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将根据《２００８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对

违反产品安全规定的货物行使扣留权。除非产品违反海关条例，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

不能再根据《美国联邦法典》第１９章第１４４９节扣留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产品。委员会

可根据自身权力扣留相关产品，委员会将向进口商发出扣留通知，并通知海关和边境保

护局及报关行，说明涉嫌违法事项、涉嫌违反的规定等。委员会将取代海关和边境保护

局处理涉及遭扣留货物的所有相关问题。对同时扣留的同一货物，委员会和海关和边

境保护局将同时发出通知，有关人员须向两部门寻求货物放行的方法。

（２）环保署为若干类化学物制定进口限制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０日，美国环保署发布通报，根据《有毒物质控制法案》对２５种物质制

定了新的规则，要求任何个人在制造、进口或处理这２５种物质时至少须提前９０天通环

保署，环保署可以在必要时限制这些物质的进口。这些物质包括多壁碳纳米管（通用）、

单壁碳纳米管（通用）、苯甲酸（ｂｅｎｚｏｉｃａｃｉｄ）和磷、四丁基、氢氧化物（１∶１）［ｐｈｏｓｐｈｏｎｉ

ｕｍ，ｔｅｔｒａｂｕｔｙｌ，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１∶１）］等。该规定从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９日起生效。

（３）有关限制非法捕捞进入美国的规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起，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执行一项新的规定，如果船只被

任一国际渔业管理组织认定为从事非法、未报告或未管制捕捞，那么该机构将有权禁止

该船只进入美国港口，并且禁止美国个人或企业为其提供港口服务或进行商业交易，包

括运输和加工这些船捕获的鱼、为这些船只提供给养、共同作业等。这项措施将限制非

法捕捞产品进入美国国内市场。

（４）拟要求外国生产商在美设立“注册进口代理商”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１日，美国众议院通过《２０１０年外国生产商法律责任法案》（Ｈ．Ｒ．

４６７８），该法案要求外国生产商必须在美国设立“注册进口代理商”，要承认美国司法管

辖，要向美国政府及时报告该生产商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或召回信息，即使该产品问题发

生在美国境外。法案涵盖的产品包括：药品、医疗器材和化妆品；生物产品；消费品；化

学品；杀虫剂；汽车或汽车设备。该规定只适用于生产上述该法案管制产品的公司，其

产量或产值超过消费者安全委员会、食品药品管理局、环保署或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

局所定的最低水平。当局会根据生产商在１个日历年内进口产品的价值、数量和频率来

拟定最低要求。有关注册的规定会在法案制定１年后生效。在适用的法规颁布１８０天

后，未设立“注册进口代理商”的外国生产商的产品将被拒绝进入美国。注册代理须是

美国永久居民或本国企业，并位于美国其中一个州，与有关产品的进口或分销有实质联

系。该法案还要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确认外国生产商注册代理机构的真实性，食

品药品管理局和农业部还将负责外国食品生产商注册机构的审核。由于该制度将对外

国生产商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希望我国相关企业注意该法案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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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出口管理制度

（１）２０１０年国家出口振兴计划

美国通过出口融资、对外贸易区的免税待遇和出口退税等方面的措施支持美国产

品出口。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１日，美国总统签署《国家出口倡议》，正式推出出口振兴计划，力

争在未来五年时间内使出口增长一倍，并在美国创造两百万个就业机会。为此，美国成

立旨在扩大出口的“出口促进内阁”。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６日，出口促进内阁向美国总统提交

了《〈国家出口倡议〉致总统报告》（《报告》），具体阐述了实现出口倍增计划将采取的措

施，除了增派出口贸易代表团和邀请更多外国采购团到美国采购、加大出口宣传力度、

平衡宏观经济环境措施外，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重点扶持中小型企业出口

出口促进内阁将通过相应项目，帮助中小企业出口，例如向出口商提供信息及其他

科技手段以识别新的出口商机，培训中小企业及其顾问，重新启动政府出口门户网站

ｅｘｐｏｒｔ．ｇｏｖ等。

第二，增加出口信用

进出口银行将逐步提高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额度。通过现有的信用平台和新的金融

产品，提供更多的信用贷款，增加出口商、外国买方、银行和其他实体的范围，通过流水

化操作申请和内部程序，使出口商和其他顾客更加容易地使用政府信贷项目。

第三，减少贸易壁垒

美国商务代表将逐步采取措施，为制造商、农民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减少明显的

贸易壁垒，强力推进贸易协定，具体手段包括：通过ＷＴＯ多哈回合谈判达成农业、货物、

服务新的市场准入；通过《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扩大美国产品在亚太地区的关键市

场，解决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未决问题；通过使用庞大的美国贸易政策工具解决外国

贸易壁垒，尤其是非关税壁垒，并强化对 ＷＴＯ贸易规则和其他美国贸易协定的监督和

执行。

（２）出口管制制度

为限制生化武器及导弹技术扩散，以及确保一些短缺物资在国内的充足供应，美国

对部分产品实行出口控制。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和财政部等机构负责根据《武器出口控

制法》、《１９７９年出口管理法》、《出口管制条例》和《１９５４年原子能法》等法律规定实施出

口控制。其中，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负责军民两用物资、技术和服务的出口管制，有

关军事用途的产品、服务和相关技术数据的出口则由美国国务院管辖，而美国财政部外

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确定经济制裁计划中涉及的禁运国家和禁运交易。

２００９年８月，美国总统组织一个委员会对美国出口控制制度进行审查。根据审查

结果，并且为了配合之前出台的出口振兴计划，美国总统于２０１０年８月宣布，将从管制

对象、方式、具体实施和管理四个方面对现行出口控制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该改革将基

于单一出口管制清单、单一许可证签发机构、单一执法协调机构和单一信息技术系统四

个原则重建出口管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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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出口管制清单：合并现行两份清单，即军需品清单和商业管制清单，澄清哪些产品

需要出口许可证，把多份受禁止出口商及最终用户名单整合为一份经常更新的名单；

单一许可证签发机构：设立处理国防产品、军民两用产品与技术出口许可事务的单

一出口许可证签发机关，精简复核程序及提高审批许可证的一致性；

单一执法协调机构：改变目前多头执法的现象，设立执行出口管制的单一机关；

单一信息技术系统：开发单一信息技术系统，以接收、处理及协助筛选新的许可证

申请表及最终用家，提高效率并减少成本。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９日，美国总统在“总统出口委员会”宣布美国商务部和国务院拟定的

新出口管制规则草案，同时还在美国出口门户网站（ｗｗｗ．ｅｘｐｏｒｔ．ｇｏｖ）上开辟出口管制

改革专门网页。

在这两份新的规则草案中，美国国务院以坦克及军用车辆类别为例，重新制定了需

要接受出口管制的军需品产品及技术清单。实施出口管制的产品清单分为三个层级，

而且在管制清单上面的产品都将在三个层次的产品范围之内。最高层级的产品，指的

是那些能给美国提供关键军事或情报信息而且几乎完全由美国获得的产品，或者是那

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相关产品。中间一级的产品，是那些能给美国提供实质的军

事情报信息而且完全能被与美国存在多边合作的国家以及同盟国家所获得的产品。最

低层级的产品，是那些能给美国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信息并能被更广泛使用的产品。这

项灵活的框架结构将使政府可以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及时的调整，从而在加强国

家安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美商务部也就如何修改商业控制清单征求意见。

美国商务部在其草案中还制定了“战略贸易授权许可例外”（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ＴｒａｄｅＡｕ

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ｉｃｅｎｓｅ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制度，该制度将１６４个国家分为３组，出口商在满足商务

部需要的通知、出口目的地声明、外国进口商不再出口的书面承诺等条件下可以无需申

请许可证而出口管制产品。但该制度不对中国、俄罗斯等国适用。

４．贸易救济制度

美国的贸易救济制度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对不正当贸易行为（主要是侵

犯美国知识产权）所采取的３３７条款措施和３０１系列条款措施。除３０１条款措施适用于

出口产品以外，其余都是针对进口产品的救济措施。

美国现行主要的反倾销反补贴法为《１９３０年关税法》，具体的行政法规分布在《联邦

法规汇编》第１９编中。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进口贸易管理局负责倾销和补贴的调查

及倾销补贴幅度的计算，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产业损害的调查。

为支持美国总统的国家出口刺激计划，美国政府加强对美国贸易法的实施。２０１０

年８月２６日，美国商务部宣布１４项加严反倾销和反补贴法实施的建议措施，包括在反

倾销调查和复审中，扩大随机选取公司作为单独问卷回复者，取代只选取最大进口商的

做法；强化目前商务部在涉及非市场经济体国家的案件中给予反倾销单独税率的措施；

澄清商务部在涉及非市场经济体国家案件中有关倾销幅度计算的现行措施；加强向商

务部提交事实材料的核证程序；缩短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中递交新事实资料的期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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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建议措施主要针对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处理。美国将在未

来的数个月内，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征集和考虑公众意见并落实相关建议。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２３日，美商务部公布三项有关加强贸易救济执法的政策公告，作为贸

易法加强实施一揽子措施中一部分。根据公告一，在反补贴调查中，美国调查主管机构

将视国有企业为“一组”企业，因此法律规定或事实上给予国有企业的补贴将通常被视

为具有专向性的补贴。根据公告二，在计算反倾销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替代国价值时，

美国商务部将把国际运费、外国佣金和装卸费加入到替代国的产品价值当中来计算产

品的正常价值。根据公告三，在所有的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和复审程序

中，应诉企业都必须将其用于被调查产品全部生产量的各项生产要素上报给商务部，这

项要求与产品的最终目的地无关，即不仅仅限于用于生产出口到美国的被调查产品的

生产投入、生产设备和加工工序。上述政策均从公布之日起实施。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６日，美国商务部又公布了实施１４项措施建议的两个提案，欲对非

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调查程序规定中的分别税率和强制应诉企业选择方法作出修改。

根据目前的规定，如果企业能够证明其出口活动并未受到政府事实上或法律上控制，美

国商务部将给予分别税率，为其单独计算出一个反倾销税率。这次公布的提案一对政

府事实控制的标准进行了修改，商务部认为现行的标准只考虑非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

企业出口活动的直接控制，没有充分考虑此类政府的作用及这些作用对企业出口行为

的影响，因此提出了五个新的考察标准，即政府持股比例，以及是否有持股人为政府职

员；出口销售的议价与定价；经营管理人的选任，以及是否具有公务员身份；利润分配；

应诉企业与母国、第三国或美国市场上应诉产品的生产或销售的关联度。提案二对反

倾销调查中的强制应诉企业选取方式进行修改。美国现行规定以出口国主要企业作为

调查对象，进口量相对较小的企业通常被忽略。此次提案建议改变过去以出口量为筛

选标准的做法，采取随机取样、分层取样以及按规模大小成比例（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ｌｔｏｓｉｚｅ，ＰＰＳ）抽样的方式筛选强制应诉企业。商务部将以进口比重加权的方式，将抽

样企业所适用的税率换算为符合分别税率条件的非抽样企业所应适用的税率。

《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２０１节至２０４节规定了对进口产品的保障措施制度。对涉嫌侵

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美国主要通过《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３７节来保护美国知识

产权人的权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３３７条款的执行。该机构可以签发排除令，指

示海关禁止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口。２００８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了新的

３３７调查程序，主要涉及申请人申请调查应提交的书面材料、提交许可合同的注意事项、

延长行政法官调查期和提高初步裁定的要求以及复印请求书的页数限制要求等四个方

面的程序性规定。

在出口产品方面，美国根据《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３０１节维护美国公司权益，为美国产

品和服务扩大海外市场准入，反对外国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该法律为美国贸易代表

调查外国侵权行为，以及与外国政府磋商寻求解决方案提供了具体的程序。３０１系列条

款具体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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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相关机构调整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９日，为配合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美国总统颁布第１３５８８号行政令，

成立出口执法协调中心，该中心由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司法部、商务部、能源

部、国土安全部和美国情报机构的人员组成，主要职能是减少出口管制刑事和行政执法

方面的冲突，帮助联邦法律执法机构和美国情报机构进行沟通，在执法和许可证事务方

面沟通联邦执法机构和出口许可证颁发机构，解决出口控制领域未决的部门间矛盾。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美国长期奉行自由政策，基本不设限制，仅在航空、通讯、原

子能、金融、海运等相对敏感行业中，存在一些具体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的限制性规

定。《埃克森 佛罗里奥修正案》、《２００７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以及其实施细则

《２００８年关于外国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构成了美国投资管理的基本制度。《国际

投资和服务贸易普查法》则确立了投资领域的报告制度，规定了不同类型的外国投资应

向美国商务部、农业部等不同的政府部门进行报告的义务。

《埃克森 佛罗里奥修正案》赋予了总统基于国家安全理由对外资并购行为采取行动

的权利，具体审查由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ＣＦＩＵＳ）来负责。美国于２００７年颁布了《２００７

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对《埃克森 佛罗里奥修正案》进行了修订，扩大了外国投

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增加了该委员会在评估交易时对“关键基础设施”、“外国政

府控制程度”等因素的考量，以加强对海外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２００８年１１月颁布的

《关于外国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细化了《２００７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明确

并完善了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领域的审查制度。该条例主要涉及五方面内容，首先，该

条例执行《埃克森 佛罗里奥修正案》，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３日之后的交易都将受其调整，重申

了总统中断或禁止可能有损美国国家安全的海外投资行为的权力；其次，该条例对于

“控制”、“重要技术”、“外国实体”、“外国法人”、“母公司”等可能涉及的相关名词和术语

进行了定义；第三，用举例的方式明确了哪些交易受管辖，哪些交易不受管辖，以海外投

资将对美国企业或资产产生的控制程度作为确定是否管辖的主要标准；第四，规定了审

查的途径，主要包括交易方自愿通知、外国投资委员会主动审查和相关委员会要求审

查三种方式；第五，规定了海外投资审查的调查程序和外国投资者在某些情况下应提

交的材料。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美国是目前唯一采用“发明在先原则”来确定专利的国家，即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

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做出发明创造的人，而不管提出申请

的先后。在专利公开制度方面，美国对于未向其他国家申请的专利有一项特殊规定，即

专利可以不公开，这项规定导致许多外国企业在美国突然被控侵权。在专利优先权方

面，美国保留了一项被称为希尔默主义“Ｈｉｌｍｅｒｄｏｃｔｒｉｎｅ”的判例原则。根据该原则，其

他国家的发明人到美国申请专利的只有一年的优先权，而美国人即使申请在后，其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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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仍可以追溯到若干年前，如其他国家的发明人要主张优先权，则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提

供发明在先的证据。２００９年４月２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２００９专利改革法

案》，对现行《专利法》予以重大修正，其中包括以“申请在先原则”取代“发明在先原则”，

并对《２００７专利改革法案》中备受争议的条款诸如损害赔偿金和诉讼地进行了新的修

正，但是并未述及专利公开制度。该法案最终未获通过，目前最新的１１２届国会仍在着

手相关的改革方案。

此外，在版权方面，美国的版权法规定制片人与表演者在美国不享有公开播送作品

的表演权和广播权。

近年来美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２００８年美国在商务部下设美国知识产权执法

协调员办公室，在联邦各有关部门和机构之间协调打击国际知识产权侵权、加强保护海

外知识产权事务。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２日，美国公布了该办公室制定的《２０１０年知识产权执

法联合战略计划》（《战略计划》）。《战略计划》提出３３项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联合

执行措施。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使用正版产品、增加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

透明度、加强部际联系并成立反假冒药品的跨部门委员会。《战略计划》还将采取系列

措施阻止非法产品进入美国，保障美国的供应链安全，包括：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要求假

冒医药产品信息上报；要求修订《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要求对药品和医疗产品实

施“跟踪与追踪”系统；对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调查前善意进口了假冒医药产品的自动

披露者，免除其民事责任，仅承担自费销毁之责；建议修订法律以使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有权对出口假冒产品者追究责任；与谷歌、雅虎和必应等引擎运营商、广告经纪人以及

支付处理商合作，减少网上非法药品的交易。根据《战略计划》美国有关部门还将在１２０

天内全面评估美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并提出修订要求。

２．检验检疫制度

美国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公共健康服务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动

物健康保护法》等法律规定对产品进行检验检疫。其中动植物健康检验局负责动植物

及其制品的进口，食品健康和检验局负责肉类、禽类和蛋产品的进口、食品药品管理局

负责其他食品和药物的安全。

（１）食品安全

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美国总统签署了《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ｃｔ）（Ｓ５１０），该法案是１９３８年以来美国食品安全法方面的首次重大修改，主要内

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求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采取系列措施预防食品安全问题发生，包括有权停止

食品的销售或要求召回食品，扩大现行注册规定，要求所有食品设施必须注册，并每两

年重新注册。若有合理证据显示某食品设施的产品可能会导致人畜严重健康问题甚至

死亡，将有权吊销该食品设施的注册等。

其次，采取系列措施加强美国发现和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能力。包括制定强制检

验的具体要求，强制检验只能由联邦实验室或经过认证的非联邦实验室来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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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使食品药品管理局有权扣留假冒或掺假食品。

第三，加强对进口食品的管理。

① 进口商须核实外国供应商和进口食品是否安全可靠，未实行该核实程序的进口

商不得进口食品；

② 进口食品的预先通报文件必须列出曾拒绝该种食品入境的国家名称；

③ 增加食品药品管理局巡查食品设施的次数，包括在法律实施后１年内巡视至少

６００家外国设施。之后５年，每年巡查设施数目至少相当于前一年的两倍；允许食品药

品管理局与外国政府达成协议及安排，以便巡查外国设施；

④ 如外国食品设施或国家不允许美国人员巡查，拒绝该食品入境；

⑤ 指示食品药品管理局承认若干认可机构，允许这些机构对第三方认证机构作出

认可，以对符合美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外国食品设施发出认证，并允许进口商使用第三方

认证。

（２）化学品安全

２０１０年４月和７月，美国参众两院分别引入《２０１０年安全化学物质法案》（Ｓ．３２０９）

和《２０１０年有毒化学物质安全法案》（Ｈ．Ｒ．５８２０）。

这两部法案的内容基本相同，最主要的内容是要求建立一套对美国国民有机会接

触的所有化学物质的安全和限制评估体制。法案赋予美国环保署更大权力。制造商须

向环保署提供足够信息来判断化学品的安全性，环保署将有充分权力要求制造商提供

用以确定某化学品安全性的其他所需资料，非保密数据可被公开查阅，关键机密信息在

各州立法部门及化学产业界内共享；化学品制造商承担证明其化学品安全的责任，投放

市场或继续使用的化学品的所有用途都应查明并确认其安全性；采取快速行动处理最

危险的化学品；鼓励企业生产更安全替代物质等。

该法案增加了化学品制造商证明化学品安全的直接责任。

３．竞争政策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１８９０年）、《克莱顿法》（１９１４年）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１９１４年）是美国竞争政策体系中的三大核心法规，其他涉及贸易领域的国内竞争政策

法案还包括《威尔逊关税法》、《１９７６年哈特斯科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及其实施细

则等。

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规定，任何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做出的契约、联合或

共谋，如被用以限制州际贸易或国际贸易或商业，均属违法；任何垄断者或者企图垄

断者，或与他人联合或共谋垄断州际或国际贸易或商业的任何一部分，均被视为刑事

犯罪。《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也同时适用于买卖双方订立纵向限制市场竞争协议的情

况。《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设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维护公平竞争的贸

易环境。《克莱顿法》则对合并和兼并行为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可能对竞争造成实

质性影响的合并或兼并行为被视作违法行为，同时也禁止在商品销售合同中添加购

买者不得使用其他竞争者产品的附加条件。外国公司或个人在诉讼时享有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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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

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两个主要的联邦执法机构，司法部

的反托拉斯局主要负责《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的执行，反托拉斯局可以向联邦法院

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联邦贸易委员会主要负责《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维伯—波密伦

出口贸易法》等法律的执行，并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贸易法规。此外竞争局和消费者保

护局也参与一部分竞争政策管理执行工作，竞争局与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密切配合，负

责竞争政策法规的实施，消费者保护局则负责对有损消费者利益的“不正当或欺骗性行

为或做法”提出诉讼。

４．政府采购

《１９３３年购买美国产品法》是美国政府采购的重要法律。该法要求政府机构购买本

国的货物和服务，被认定为美国产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拟采购的项目即“最终产

品”必须是在美国制造；二是产品上的国内零件价值应占据总零件价值比例的５０％以

上。法案同时规定了几种例外情形，例如购买美国产品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美国产品的

价格比同类有可比性的外国产品的价格高出至少６％，从而构成“不合理”购买；或者所

需购买的是美国不生产的产品。在美国成为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成员方后，由于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向缔约方提出了协定涵盖范围内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定和做法

须实现国民待遇等要求，因此《１９７９年贸易协定法》对原先法律进行了修改，已经加入

１９９４年《政府采购协定》的国家和部分与美国有互惠协定的国家可以不受《１９３３年购买

美国产品法》的限制。

此外，美国各联邦政府机构的年度预算拨款法、《铁路乘客服务法》以及加州等美国

某些州一级政府的政府采购规定都有类似购买美国货的规定。《２００６财年国防授权法

案》就修订了《贝瑞修正案》，要求美国防部在采购九大类纺织产品、食品、金属等军需品

时，尽可能采购百分之百使用美国原料和劳工生产的产品。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７日美国总统

签署的７８７０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包括了“购买国货”条款。该条款规定：由经济刺

激计划资金所支持的任何建设项目，所使用的钢铁产品以及其他制成品都必须为美国

制造，除非：

１．美国无法生产这种数量或质量的材料；

２．购买此种美国产品将使成本比购买外国产品高出２５％以上；

３．购买此种美国产品将违反公共利益。

该条款同时还规定购买国货将不得违反美国签订的国际协议项下的承诺，条款中

的国际协议即是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据此，北美自由贸易

区的成员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少数 ＷＴＯ《政府采购协

定》成员方可以享有“豁免权”。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５日，美国众议院通过《贝瑞修正案扩展法案》（Ｈ．Ｒ．３１１６）。《贝瑞修

正法》要求运输安全局和海岸警卫队必须购买百分百美国制造的纺织品和服装，除非这

些产品并未在美国生产或无法以合理的价格和时机购买到。《贝瑞修正案扩展法案》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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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将该要求扩展到包括国土安全部在内的美国其他机构。众议院还于９月３０日通过

了《全美国旗法案》（Ｈ．Ｒ．２８５３），将不允许联邦政府使用的美国旗帜由其他国家进行制

造，联邦政府必须购买百分百美国制造的美国国旗，或使用百分百在美国种植、生产、制

造的材料等。

（四）２０１０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的实施要求

２０１０年，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继续出台若干实施《２００８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的

政策指引，并根据前两年的实施情况对该法提出了修改建议。

① 发布豁免某些电子装置的最终规定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公布一份最终规定，对于技术上不能达

到美国《２００８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第１０１部分铅限值要求的某些电子装置可以豁免。

得到豁免的儿童电子装置中电子部件所用铅包括：

阴极射线管、电子部件和荧光管玻璃中的铅；

钢铁中用作合金元素的铅。铅的最大含量应少于重量的０．３５％（３５００ｐｐｍ）；

铝生产中使用的铅。铅的最大含量应少于重量的０．４％（４０００ｐｐｍ）；

铜基合金中的铅。铅的最大含量应少于重量的４％（４００００ｐｐｍ）；

铅—青铜轴承壳套和轴衬中使用的铅；

适应插头连接器中使用的铅；

光学和滤光玻璃中使用的铅；

等离子显示器（ＰＤＰ）和表面传导电子发射显示器（ＳＥＤ）的构件中所使用的氧化铅，

特别是前后玻璃绝缘层、汇流电极、彩色显像管、储存电极、障壁、密封玻璃料和玻璃环，

以及印花糊料；

蓝黑灯管（ＢＬＢ）玻璃封套中的氧化铅。

电子装置中可取除或可更换的部件，当产品以功能构造组装时接触不到，如电池和

灯泡，或其他被豁免的材料，则不受铅含量限值的限制。这项最终规定于２０１０年１月

２０日生效。

② 发布确定“儿童产品”定义的最终规则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４日，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公布确定《２００８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

所使用“儿童产品”一词定义的最终规则。根据该最终规则，“儿童产品”被定义为主要

设计给或拟供１２岁或以下儿童使用的消费品，这里的“供１２岁或以下儿童使用”一般是

指按照产品的合理并可预见的用途，儿童在使用该产品时，其身体会与该产品接触。如

产品是供１２岁或以下儿童所使用，而对青少年而言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即使该产品可能

是设计给或拟供任何年龄的消费者使用，也相当可能会被视为儿童产品。

最终规则还详细规定了评估“儿童产品”时必须考虑的四项法定因素：

生产商的声明：制造商就该产品用途的说明，包括产品上的标签。制造商对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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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的说明（包括产品标签）应与预期的用途模式合理地一致。如产品的主要吸引对象

为１２岁或以下儿童（例如透过装饰或点缀物吸引儿童使用、制作成适合儿童的尺寸，或

推销方式主要在于吸引儿童），即使制造商的说明指该产品并非拟供儿童使用，亦不影

响该产品被视作儿童产品而受到规制。

产品描述：该产品在其包装、展示、宣传或广告中是否表明适合１２岁或以下儿童使

用，有关表述可以是明示或默示，产品实际放置于儿童产品附近或视觉上与儿童产品有

所联系，均可作为年龄裁定的因素之一。

消费者认知：消费者是否普遍认为该产品拟供１２岁或以下儿童使用，在衡量这种认

知的时候会考虑产品的特点（例如尺寸细小、刻意夸张的特点、安全特点、一般令人联想

与童年有关的颜色与装饰花纹、加强对儿童的吸引力的特点和玩味趣意）、主要用途、价

值以及儿童接触的方式。

年龄判定指导：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将会根据其２００２年９月发出的《年龄判定的指导

原则》以及任何接替的指导原则来进行判断。该规则于公布之日起生效。

③ 发布全尺寸及非全尺寸婴儿床安全标准的最终规则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８日，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发布了全尺寸及非全尺寸婴儿床

安全标准的最终规则。该规则内容在总体上与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制定的全尺寸婴儿

床标准（ＡＳＴＭＦ１１６９１０）和非全尺寸婴儿床标准（ＡＳＴＭＦ４０６１０ａ）相一致，都包含有

床底板的破坏强度测试；将全尺寸婴儿床四边板条强度要求提高至前所未有的８０ｌｂ；增

加了婴儿床侧面耐久性测试；增加了对婴儿床附件的要求，如与婴儿床接连的摇篮或尿

布更换台的要求。与之前标准不同的是，该规则不再要求全尺寸婴儿床在婴儿床侧锁

测试和床垫支撑垂直测试之间重新拧紧螺丝，同时，对非全尺寸婴儿床的规定比之前的

要求更为严格，增加了床垫的性能测试，床垫侧边冲击测试，以及结构测试的顺序。该

规则中规制儿童护理中心、儿童看护之家、商业公共设施中的婴儿床使用的内容于２０１２

年１２月２８日开始实施，其他部分从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８日开始实施。

④ 发布婴儿学步车安全标准的最终规则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１日，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颁布婴儿学步车安全标准（１６ＣＦＲ

１２１６）。这一规则与ＡＳＴＭ自愿性标准ＡＳＴＭＦ９７７０７大致相同，只有几处修改并增

加了测试项目，以减少学步车可能造成的伤害风险。该规则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１日生效，

适用于这一日期及其后生产或进口的婴儿学步车。

⑤ 发布婴儿沐浴椅安全标准最新规则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日，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通过新的婴儿沐浴椅联邦安全标准

的最终版本。新安全标准提升现行的ＡＳＴＭ自愿性标准，加入多项规定，包括更严格的

稳定性规定以防止沐浴椅翻倒、更严格的腿部开口规定以防止婴儿滑出，以及产品必须

张贴更大的永久警告标签，以提醒家长及照顾者沐浴椅并不是安全设备，不应独留婴儿

于沐浴椅内。新标准也包含了现有自愿性标准的内容，规定婴儿沐浴椅必须配置锁扣

机关，以及符合委员会的尖点、边锋、小部件及油漆铅含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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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关于改善《２００８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的若干建议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５日，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向国会提交报告，提出了四项改善

《２００８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的建议，包括：国会应给予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更大弹

性，批准含铅量限制豁免许可；国会可以在保留若干限制的情况下，考虑把普通儿童书

籍及其他儿童纸本印刷品排除在含铅量限制以外；含铅量限制由现行的３００ｐｐｍ过渡

１００ｐｐｍ，以应对未来的产品实施，并且不应追溯至库存产品；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继

续与国会合作，寻求处理小批量生产业者关注问题的办法。

（２）有关儿童用品的规定

除了上述《２００８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中的有关规定外，２０１０年美国国内还在酝酿

两方面关于儿童用品安全的法律规定。

① 儿童产品镉含量限制规定

随着公众对镉的使用和其健康危害日渐关注，美国部分州开始考虑制定法规，限制

镉在儿童产品，包括儿童珠宝中的使用。其中，明尼苏达州、康涅狄格州和伊利诺伊州

已经通过立法，规定儿童珠宝中可溶镉的含量不得超过０．００７５％（质量比）。

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新泽西州、纽约州和罗得岛州目前也正考虑

制定类似的法规。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也正在拟定强制性标准，预计涉及面将

从儿童珠宝进一步扩大至大多数儿童产品。

② 部分州禁售含双酚Ａ儿童用品

２０１０年９月，美国纽约州通过《禁止儿童和婴幼儿产品使用双酚Ａ法令》，从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１日起，任何人、商铺、合伙经营者、协会、有限责任公司或企业不得销售或供销

供３岁或以下儿童使用的含有双酚Ａ的儿童护理品。并且，不含化学品双酚Ａ的产品

可以在显著位置声明“ＢｉｓｐｈｅｎｏｌＡＦｒｅｅ”（不含双酚Ａ）或“ＢＰＡＦｒｅｅ”（不含ＢＰＡ），以告

知消费者。此外明尼苏达州、康涅狄格州、华盛顿州等美国多个州也将在２０１１年或

２０１２年采取类似的措施。

（３）发布若干节能标准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美国能源部能效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发布《能源节约计划：某

些消费产品和商用洗衣机能源节约标准；最终规则》。该最终规则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９日

起生效。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美国能源部能效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发布《能源节约计划：小型

电动机能源节约标准；最终规则》。该最终规则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８日起生效。

２０１０年７月３０日，美国能源部能效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发布《消费品能源节约计

划：微波炉的测试程序；撤销主动模式测试程序的规定；最终规则》。该规则于２０１０年７

月２２日起生效。

（４）加严能源之星认证程序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美国环保署和能源部联合宣布对“能源之星”产品认证程序进行

修改，以确保只有符合要求的产品才能获准得到“能源之星”标签。根据新规定，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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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获得“能源之星”的认证标签，必须先行取得产品资格（Ｐ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提供完整的实验室测试报告和评估成果，并经环保署审核通过。环保署加强了其批准

系统，不再依赖自动批准程序，将对所有新的资格申请进行检查和批准。此外，在环保

署批准公司提交的产品为“能源之星”合格产品之前，申请项目合作伙伴的公司将无法

获得“能源之星”认证标志。目前需要在认可的实验室进行测试的产品有窗户、门、天窗

和荧光灯泡等。根据修改后的规定，“能源之星”计划下的这些产品类别将会扩大到６０

多个，包括冷冻柜、冷藏冷冻箱、洗衣机、洗碗机、热水器和房间空气调节器等。

（５）电视机能耗指南（ＥｎｅｒｇｙＧｕｉｄｅ）标签标识要求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２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最终规定，要求２０１１年５月

１０日后生产的电视机必须显示能耗指南（ＥｎｅｒｇｙＧｕｉｄｅ）标签。能耗指南（ＥｎｅｒｇｙＧｕｉｄｅ）

标签必须贴在电视机前端，可从电视机正面看到，并以水平、垂直长方形或三角形的形

式张贴，并且要保证在由制造商销售给消费者的正常搬动过程中防止掉落。能耗指南

（ＥｎｅｒｇｙＧｕｉｄｅ）标签必须包括两项内容：该电视的年能源消耗以及与其他类似屏幕尺寸

电视的能源消耗比较。

在标签尺寸方面，垂直、水平长方形或三角形标签的尺寸范围为１．５到５．５英寸、

１．５到５．２３英寸和４．５英寸（对角边）。此外，该最终条例对标签的定位、间距、标题大小

等也做了具体的阐述。根据新修订的规则，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１日起，销售电视机的网站必

须显示完整能耗指南（ＥｎｅｒｇｙＧｕｉｄｅ）标签的图标。

（６）有关电灯产品标签的最终规定

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９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修订电器标签规则中有关电灯产品的标

签规定发出最终规则。根据新规定，在美国销售的灯泡须在包装上采用新的标签，以帮

助消费者选择最高效节能的灯泡来节省开支。传统的白炽灯泡、高效紧凑型节能灯

（ＣＦＬ）和发光二极管灯泡（ＬＥＤ）都在规定之列。新标签首次要求在包装的前面标注以

流明（ｌｕｍｅｎｓ）为单位的亮度，而不是以瓦（ｗａｔｔｓ）进行衡量，同时包含特定类型灯泡的估

计年耗能成本，在包装的后面加上“Ｌｉｇｈ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ｓ”的标签将包含以下信息：亮度、耗能

成本、灯泡的平均寿命、灯泡的色调、功率和是否含汞等信息。该规定定于２０１１年７月

１９日生效。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建议公告，建议把新电灯产品标签规

定的生效日期由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９日修订至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并建议新电灯产品标签规

定不适用于不符合于２０１３年前实施的联邦能源效益标准的白炽灯灯胆（如７５瓦特灯

胆），但该豁免并不适用于直至２０１４年仍继续投产的灯胆。

（７）若干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和４月７日，美国交通部联邦铁路管理局发布《客车设备安全标

准；车厢和动车组机车前端强度；最终规则》和《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防盗和防溜车；

最终规则》。这些规则增加客车设备前部车端立柱和角柱结构变形及能量吸收要求，并

规定某些制造供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或之后销售的、带有包含一个空挡位置的自动变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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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动车辆，应当配备制动变速器换挡连锁装置（ＢＴＳＩ），该连锁装置必须要求脚踏制动

踏板在变速器可以离开空挡之前压下，并且必须在任何启动系统的关键位置起作用。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７日，美国交通部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联邦机动车辆安全

标准；公共汽车定义；乘员碰撞保护》，提议修订关于乘员碰撞保护（ＦＭＶＳＳＮｏ．２０８）的

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ＦＭＶＳＳ），要求新的公共汽车的每一个乘员座椅位置均有腰／肩

式座椅安全带。此法规制定提案通告同样还提议，要求公共汽车和大型校车驾驶员座

椅位置有腰／肩式安全带（目前要求有肩式或者腰／肩式安全带）。

（８）有关木制品甲醛限量的法规

２０１０年７月７日，美国总统签署了《复合木制品甲醛标准法案（Ｆｏｒｍ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ＷｏｏｄＡｃｔ）》（Ｓ．１６６０，Ｈ．Ｒ．４８０５）。该法案确定了在全美销

售和批发的刨花板、中纤板、硬木胶合板等木制品的甲醛释放限量的相关要求，并适用

于半制成木板及制成品内的复合木。有关标准如下：

表１：木制品甲醛限量分阶段标准

产　　品 阶段一 甲醛释放量要求 阶段二 甲醛释放量要求

带复合核心的硬木胶合板

中密度纤维板

薄身中密度纤维板

碎料板

２０１１年１月３

日至２０１２年

６月３０日

不得超过百万分之０．０８

不得超过百万分之０．２１

不得超过百万分之０．２１

不得超过百万分之０．１８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

日起

不得超过百万分之０．０５

不得超过百万分之０．１１

不得超过百万分之０．１３

不得超过百万分之０．０９

　　带单板核心的硬木胶合板，甲醛释放量不得超过百万分之０．０５。

释放标准不适用于多种产品，包括硬板、标准ＰＳ１０７注明的结构胶合板、标准ＰＳ

２０４注明的结构单板、标准ＡＳＴＭＤ５４５６０６注明的结构复合木材、刨花板、标准ＡＮＳＩ

Ａ１９０．１２００２注明的胶合层积材等。上述产品须按照测试方法 ＡＳＴＭＩＥ１３３３９６

（２００２），或在某些情况下按照ＡＳＴＭＤ６００７０２进行季度测试，以确定是否符合上述释

放标准。

美国环保署须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前颁布规例，以确保产品符合上述建议中的释放

标准，并须与美国海关边境和保护局等政府部门协调合作，在同年７月１日前修订现行

进口规例，以确保进口产品符合释放标准。

（９）有关汞元素新用途规则的最终规定

２０１０年８月６日，美国环保署发布一项《有毒物质控制法》项下汞元素用于流量计、

压力表和天然气测温仪的一个重要的新用途规则的最终规定。根据规定，除了自２００９

年９月１１日起仍在使用中的产品，进口、制造或加工汞元素者欲进行指定活动时，须在

开始这些活动前至少提前９０天向环保署通报，环保署可以评估该通报的使用目的，如果

有必要，将在发生前禁止或限制上述活动。本规定于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日生效。

（１０）有关毛皮标签的法规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美国总统签署了《２０１０年毛皮真实标签法》（ＴｒｕｔｈｉｎＦｕｒ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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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ｌｉｎｇＡｃｔｏｆ２０１０）（Ｈ．Ｒ．２４８０）。新法对《毛皮产品标签法》进行了修订，规定所有毛皮

服装，不论价值，必须附有标签，标签上将显示所用动物的品种、制造商、原产国和其他

信息。不过该新法案仍然包括一项有关非零售商零散销售的豁免，符合以下条件毛皮

产品将无需遵守标签要求：（ａ）通过诱捕或狩猎动物而取得的毛皮；以及（ｂ）由诱捕或狩

猎动物的人以面对面的交易方式，于住处、手工艺品展销会或其他临时及短期使用的地

点出售的毛皮产品；并且销售衣服或毛皮产品的收益并不是此人的主要收入来源。该

规定于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８日生效。

（１１）有关伊利诺伊州禁售新奇打火机的规定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２日起，伊利诺伊州禁止销售和分销新奇打火机，任何人不得在伊利

诺伊州以零售或为零售分销的方式销售新奇打火机，违反者每次被处于最多５００美元的

罚款，而且每一天的违规被视为单独一次违规。这里的“新奇打火机”指专门用于点燃

香烟、雪茄或烟斗的机械或电子设备，其外形类似卡通人物、玩具、枪、表、乐器、车辆、动

物、食品或饮料，或类似的物品，或能发出音乐声，或闪亮，或有其他娱乐特征；可以使用

任何燃料，包括丁烷、异丁烯或液体燃料。“新奇打火机”的范围不包括：１９８０年１月１

日前生产的打火机；专门用于点燃火炉、木炭或燃气烤架的机械或电子设备；印有或装饰

有标志、标签、贴花、艺术作品，或带有热收缩套的标准一次性打火机和可充气打火机等。

（１２）若干电器节能标准测试程序要求的提案

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０日，美国能源部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发布了第５５１号

ＷＴＯ／ＴＢＴ通报（Ｇ／ＴＢＴ／Ｎ／ＵＳＡ／５５１），通报了修订冷藏箱、冷藏冷冻箱、冷冻柜测试

程序的立法提案。本提案包括两部分内容：

首先，提案修订了现有测试程序附录Ａ１和Ｂ１：增加了带有可变防凝露加热器控制

的冷藏冷冻箱的测试程序；修改长时间自动除霜测试程序，将整个测试过程中的除霜能

耗计算在内，特别是包含了除霜前的预冷过程；规定了两个以上隔室的冷藏冷冻箱的测

试程序；要求在认证报告中给出某些信息，澄清产品是如何进行测试以确定其能效等级

的。另外，这些要求也将延续到２０１４年后的附录Ａ和Ｂ，具体有１４项变化。第二，提案

还提出了与新节能标准同期生效的修订的冷藏箱、冷藏冷冻箱和冷冻柜的测试程序附

录Ａ和Ｂ。新节能标准将适用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后新生产的产品。２０１４年后与新节

能标准同时生效的测试程序的修订除以上１４项修改外，还另有规定新的隔室温度和新

的容积测量方法等５项修改。

（１３）锂电池安全运输要求提案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２日，美国管道和危险材料安全管理局联合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了

Ｇ／ＴＢＴ／Ｎ／ＵＳＡ／５１８号通报《危险物质：锂电池的运输》，要求对《危险材料法》（ＨＭＲ）

中的规定进行修订，内容包括修订有关锂金属电池和锂离子电池的联合国编号；当被试

验的电池的阳极、阴极或电解材料按重量有０．１克或５％（以较大变化者为准）的变化

时，应将电池视为新的型号并重新进行测试，试验结果内应包含会显著影响试验结果的

变化案例；在电池的测试中增加内部短路试验；在完成设计型号试验的电池芯或电池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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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粘贴一个显著的质量标志（联合国标志（ＵＮ标志）或类似标记），以作为电池芯和电池

制造商完成了联合国测试和标准手册中的每个试验的证据；取消对小型电池的豁免，将

所有电池（锂含量不超过０．３克或瓦时值不超过３．７Ｗｈ的与设备一起包装或包含在设

备中的锂电池芯和电池除外）作为第９类危险品进行包装和运输，并在锂电池的外包装

上增加一项操作标签。

２．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有关动植物进口的规定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４日起，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允许来自中国（包括香港）及其

他受口蹄病等影响地区的熟猪皮进口，条件是：猪皮以特定方法烹煮，即必须在油中烹

煮至少８０分钟，油温须持续保持在最低１１４℃，或必须以２６０℃干煮约２１０分钟，之后

再以１０４℃热油烹煮１５０分钟。在《联邦肉类检验法》下取得合格的可向美国出口产品

的认可厂房加工。猪皮须以清洁及全新的包装品包装，容易与不合格出口美国的猪肉

产品包装区别开来。另外，进口产品须附有由有权签发外国肉类检验证书的政府官员

签发的证明文件。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临时法规及评议请求：柑橘

种进口；柑橘青果病及杂色退绿病》，动植物健康检验局修改苗木进口管理法规，禁止进

口某些存在柑橘青果病及杂色退绿病（ＣＶＣ）国家的若干芸香属（柑橘科）植物繁殖种。

还要求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这些繁殖物种须提供植物卫生证书，并附加声明，种子生产国

未发生柑橘青果病及杂色退绿病。该临时决定自２０１０年４月６日起生效。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４日，美国总统签署了《亚洲鳙鱼控制和保护法》（Ｓ．１４２１）。该条将

鳙鱼（Ｈｙｐ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ｉｃｈｔｈｙｓｎｏｂｉｌｉｓ）添加到有害物质名单中，并规定禁止进口或运送鳙

鱼到美国境内。只有在以科学、医学、教育学或动物学为目的的研究或美国联邦机构自

用时才能获得进口批准。

（２）有关生鲜肉及禽肉的新标签法规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９日，美国农业部食品健康和检验局宣布，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４０

种包括碎肉及碎禽肉在内的肉及禽肉产品的标签需标注营养成分表，或者在该类产品

的销售点提供营养成分信息。根据新规定，碎肉将需要标注营养成分。营养成分标签

表将包括一产品含有的脂肪和饱和脂肪的种类和克数，并标注安全操作说明。另外，任

何标出瘦肉成分的产品（例如标注“７６％瘦肉”）也需要标出脂肪成分，以便于消费者知

晓瘦肉蛋白和脂肪在产品中的含量。对于单一厂区、年产量少于１０万英镑的碎肉，以及

将用于深加工或者出口的碎肉，只要产品标签不含有除肥瘦比之外的营养声明，对于这

些情况，该法并不适用，该法同样不适用于小型碎肉产品的生产商，但对于使用标签或

者提供相关信息来销售完整生鲜肉的小型生产商而言，必须遵守该法规定。

（３）有关杀虫剂许可限量的规定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美国环保署发布了６５个关于杀虫剂许可限量的规定，涉

及钠盐共聚物、枯草芽孢杆菌、啶虫脒、丙炔氟草胺、昆布多糖、球孢白僵菌、１，２，３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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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与二异十八酸的均聚物、脂肪酸铵盐（饱和Ｃ８Ｃ１８）、溴素、解毒喹、脱落酸、四乙氧基

硅、噻螨酮、二甲戊灵等杀虫剂及其成分。

（４）关于中国木制工艺品输美检疫要求的提案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３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要求，在１１月２２日之前对２００９

年４月９日提出的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从中国大陆进口木制工艺品的提议做出最后的评

论，并对其进行修改，此前规定的条件是该工艺品直径小于６英尺，且经过溴甲烷处理或

热处理以减少其水分，提升其中心温度至７１．１摄氏度，处理过程中至少保持７５分钟等，

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对该要求做出适当修改，要求温度至少为６０摄氏度且维持６０分钟。

（５）有关《雷斯法》实施要求豁免物种定义的提案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８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健康检验局发布关于《雷斯法》实施要求豁免

物种定义的提案。新修订后的《雷斯法》将“一般栽培变种植物”和“一般粮食作物”排除

在《雷斯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同时授权美国农业部和内政部对相应条款进行解释和实

施。美国农业部８月１８日的提案对这两种物质进行了定义，“一般栽培变种植物”被界

定为通过选育或其他同类方法发展出来的植物，并以商业规模种植；“一般粮食作物”则

是指以商业规模种植，供人类或动物消耗的植物。提案还指出，已被列入任何国家或国

际受保护物种清单范围内的植物，即使符合其中一项定义也不能获得豁免。农业部计

划在其网站公布获豁免的“一般栽培变种植物”和“一般粮食作物”示例清单，公众可提

出要求，在清单加入某些植物或植物产品。

（６）有关修订冷冻蔬菜等级标准的提案

２０１０年，美国农业部农业市场服务局对１９８５年７月２２日或以前发布的１８项冷冻

蔬菜最低分级标准征询修订意见。这些标准涵盖的冷冻蔬菜有芦笋、菜豆、斑点芸豆、

胡萝卜、玉米粒、玉米棒、面包屑洋葱圈、豌豆、豌豆和胡萝卜、甜椒、油炸马铃薯条、熟南

瓜、西葫芦、豆煮玉米、甘薯、番茄酱和浓缩番茄酱、带茎芜箐叶和什锦蔬菜。

农业部认为这１８个等级标准可能需要进行修订。其中，针对等级标准，农业部正在

考虑用单一术语命名描述每种产品质量水平的系统来替代目前双术语命名的系统。使

用字母等级的术语将被保留，而描述性的术语将被取消，例如，“Ｕ．Ｓ．Ａ级”或“Ｕ．Ｓ．

Ｆａｎｃｙ级”将使用单一术语“Ｕ．Ｓ．Ａ级”。“Ｕ．Ｓ．Ｂ级”或“Ｕ．Ｓ．Ｅｘｔｒ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将用

“Ｕ．Ｓ．Ｂ”级取代。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１．关税高峰

目前，美国超过平均关税水平三倍以上的高关税税目约占总税目的５％。例如，农

产品中烟草关税最高，达３５０％，酸奶油和花生分别为１７７．２％和１６３．８％，其他包括牛

奶、奶油、奶酪、鹅肝、糖、可可粉等农产品的关税在５０％到１１０％之间。滚珠轴承、玻璃

和玻璃制品、钟表、乐器、纺织品、鞋类和塑料等１２类非农产品也被征收高关税，部分服

装的税率３２％、织布为２５％、纱线为１３．２％，大部分玻璃制品的税率在１０％到２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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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些高达３８％。美国对部分产品设置的关税高峰降低了中国相关产品在美市场的

竞争力，增加了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

２．关税升级

美国关税升级的现象仍较为严重，一些制成品或半制成品的关税随着加工程度的

加深而增加。例如美国对纤维长度低于２８．５７５毫米的棉花实行零关税，但对大部分棉

纱线征收５％—１２％的关税，对服装征收１２％到１４％甚至高达３２％的关税。这样的关

税结构明显限制了附加值较高的半成品或制成品对美出口，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利益造

成损害。

（二）通关环节壁垒

１．基于反恐采取的通关报告和检查措施

在“９·１１”恐怖袭击以后，美国政府采取防止恐怖活动发生的一系列措施。美国政

府先后颁布了《公众健康安全与生物恐怖主义预防应对法》和《进口食品的预先通报制

度》等４个配套法规。此外，美国在２００９年还对承运商和进口商提出了“１０＋２”要求，即

除根据“２４小时仓单预报规则”提前发送仓单外，还需要他们提前通知船舶、集装箱状态

信息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减低了通关速度、并且增加了承运商的成本，进而增加了进

出口商的成本，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此外，为了解决集装箱安全问题，２００７年８月生效的《９／１１委员会法２００７年实施建

议》要求从２０１２年７月起，所有进入美国的集装箱在外国港口装船之前必须经过非侵入

式扫描设备和放射线探测设备的检查。这一措施的实施向外国转嫁了美国的安全成

本，将大大增加外国港口的配置和维护设备的费用。根据欧盟做出的一项研究，改造港

口的费用将达４３亿欧元，还需支出约２０亿欧元的其他费用。港口运营商表示，美国这

一规定所产生的长期成本中，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滞留时间”延长，２０１２年该措施实施

后，集装箱的平均滞留时间将可能由原来的５天增加至７天。世界各国纷纷表示反对，

２００８年世界海关组织的成员一致通过一份决议，认为这一措施将损害世界贸易、导致货

物在港口的拥堵和不合理的延迟，将会带来国际性的贸易困难。美国国内部分议员和

政府机构也认为这种规定对现有货柜物流模式的负面影响较大。２０１０年提出的《２０１０

海运安全法案》议案将该措施的实施日期从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改为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同

时放宽了港口使用扫描仪的条件，允许有选择地使用两种设备即经过非侵入式成像设

备扫描或者辐射检测设备扫描。由于中国是美国集装箱海运的主要货源国之一，措施

的实施将对中国港口和对美出口货物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将密切关注该措施的下一步

进展。

２．海关使用费增加企业负担

１９８６年，根据《１９８５年统一综合预算协调法》，美国将港口维持费作为海关使用费

的一部分，对于价值超过２０００美元并且在接受联邦财政资助的港口卸载的货物，须缴纳

港口维持费，缴纳的费用为其进口价值的０．２１％，每笔清关商品缴纳上下限为２５到４８５

美元，价值低于２０００美元的非常规进口商品则缴纳２至９美元的费用，原产于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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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墨西哥、智利和以色列等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的产品和来自最不发

达国家等的产品可享有例外。根据《２００４年美国就业机会创造法》的规定，该费用的实

施将延长至２０１４年９月。美国政府声明，港口维持费意在让从使用美国港口中受益的

企业承担港口维持成本，并设置了上限，然而它是基于进口货物的价值征收，并非与海

关服务挂钩，因此仍有可能超出实际服务所需费用，增加出口商的负担，不符合 ＷＴＯ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８条的规定。美国最高院在１９９８年的裁决中也指出货物的价值并不必

然与港口的服务、设施或者货物所有人从中获得的利益有直接联系。

３．《雷斯法》修订案的进口申报要求

根据《雷斯法》修订案要求，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开始，分阶段进口商在进口《雷斯法》

所涉植物时均需提交进口申报表，说明进口货物包含的所有植物的学名、数量和来源

地，否则产品将被没收。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起，该修正案覆盖范围将扩大至所有木制家具

产品，所有木制家具产品在进入美国时必须出具“合法”的木材原产地证明。虽然《雷斯

法》修订案主要是为打击非法采伐木材进口，但由于大部分出口木制品从木材采伐到成

品出口经过许多中间环节，提供其中每种植物成分的种属和来源信息，即使在发达国家

也很难实现，如何判定木材的合法性成为进出口双方争论和质疑的焦点。以纤维板、实

木、竹、藤等多种材料制成的家具，要求生产商提供所有植物原材料供应链的资料并证

明其合法性，对于出口企业来讲任务相当艰巨。《雷斯法》修订案的实施使得中国木制

品对美出口销售成本以及交易门槛大大提高，严重影响中国对美木材及木制品出口

贸易。

（三）对进口产品征收歧视性的国内税费

根据美国法典第２６编《国内税务法典》第３１章“零售消费税”的规定，政府对国外进

口和国内生产的特定产品征收联邦消费税，包括燃料、特定类汽车（豪华类）、重型大卡

车和拖车、运动产品、枪支和弹药、酒类、烟草产品以及纸张。其中，美国政府对进口和

国内生产的啤酒征收每桶（３１加仑）１８美元的消费税，但对年产数量在２００万（含２００

万）桶以下的国内啤酒生产企业，对其每年生产的前６万桶啤酒实行只征收每桶７美

元税的优惠。同样，对于年产数量在１５万（含１５万）加仑的国内葡萄酒生产企业，给

予前１０万加仑每加仑０．９美元的税收优惠。而对进口葡萄酒，则根据其酒精浓度征

收每加仑１．０７美元至３．４美元不等的消费税。对上述国内啤酒和葡萄酒生产商的税

收优惠政策，已经构成了对进口产品的歧视待遇，影响了公平竞争，违反了 ＷＴＯ国民

待遇原则。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复杂的认证制度

美国高度依赖第三方合格评定，电子电气产品在进入美国市场时事实上必须通过

第三方认证。通讯设备在其研发和生产过程中必须接受持续的检测和评定。尽管美国

联邦通讯委员会ＦＣＣ（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已经开始逐步放宽管制，

但仍然要求对无线电设备进行第三方认证。美国有２７００个州级以及市级政府机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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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要求对产品进行安全认证，这些要求缺乏一致性，部分要求缺乏透明度。美国的

ＥＰＡ认证不仅要求对一系列产品进行认证，而且要求对每一个型号的产品进行认证，不

仅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认证费用，而且认证的周期长达半年至一年之久，经常贻误企业出

口商机。

２．标签标示制度

美国通过繁琐的标签标注要求对进口产品施加不合理的要求。在美国零售包装的

服装上必须标明原产地、美国的最终购买者等信息，所有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必须标注

通用名称，在混纺纤维超过５％的情况下还必须提供混纺材料所占的比重，所有羊毛制

品必须按照１９３９年羊毛制品标签法案清楚地标明重量和进口商的信息。《美国汽车标

签法》规定机动车必须标注美国及加拿大生产的部件在成品中所占比例以及车辆的最

后组装地点，这些要求会影响消费者购买倾向，从而对其他国家的产品造成不公平待

遇。美国农业部于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日发布《强制性原产地标签》，该最终规则规定牛、易

腐农产品等若干农产品须强制性加贴原产地标签。根据该规则，加贴单一美国原产地

标签若干产品从种植采摘或捕捞到加工产品的过程都必须在美国国内完成。随着食品

生产的全球化，食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与其产地并没有根本性的联系，而取决于食品生产

者是否系统地采取了食品安全管理手段。该规定并不能给消费者更准确的食品安全信

息，而有可能诱导消费者对进口食品采取不信任的态度，造成对进口食品的歧视。而且

这将使得美国农产品工作者为了加贴单一美国原产地标签而不能从国外进口原料，阻

碍了外国产品对美国的进口。该规则的其他规定还导致供应商与销售商不合理的成本

大大增加。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１．《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美国总统签署了《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Ｆ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ｃｔ）（Ｓ５１０）。新法赋予主管机构更大的权限，并提高了对进口产品的要求。依据

此项法案，食品药品管理局对于高风险食品，可要求提出证明，对于没有证明或拒绝美

国检验的外国工厂，将可禁止该项食品输入；对具风险的工厂加强检验，并要求食品工

厂提出最有可能的安全性危害；食品药品管理局还可授权公正第三方发证给符合美国

食品安全标准的外国食品工厂；进口商必须对于外国供货商及进口食品的安全性进行

验证等。目前食品药品管理局将实施该法的重点放在制定与强制性召回有关的补充性

规定，将缩短自愿性召回所花费的时间，提高召回效力，减少因召回延迟而对消费者造

成的严重后果。

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是美国在产品安全方面的又一大重要举措，其全面实

施需要数年时间，但从现有规定来看，新法案因其手续繁杂和措施严厉，客观上将使中

国输美食品面临更多的美方进口检查，还会造成出口食品成本增加，货物流通时间拖

长，出口风险也进一步增大。更为重要的是，该法提出了进口食品需要达到食品安全全

程控制的高标准，这为中国企业对美国出口食品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中方对美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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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食品安全关注的努力表示理解，但同时密切关注该法及其后续实施措施对中国相

关产品出口的影响。

２．中国禽肉产品出口美国受限问题

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进口到美国的畜禽肉制品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接受非常严

格的检查。美国农业部在对出口国熟制禽肉输美安全系统进行等效评估后，将派员到

出口国进行禽肉加工厂的现场复核。如果通过，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将就此形

成议案，把该国列入可对美出口禽肉的国家名单并公布，经过三个月的评议期，之后才

将正式生效。经过中国有关政府和企业的多次努力，美国在２００５年４月正式认可我国

熟制禽肉卫生管理体系的等效性。虽然中美双方已就卫生体系等效性认可等技术问题

通过双边谈判达成了一致，但至今美国政府仍拒绝进口中国的熟家禽制品。

美国在《２００８年美国农业拨款法》中规定不得将拨款用于制定和实施有关允许中国

禽肉产品对美出口的各项工作。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裁定美国

的这一做法违反了ＷＴＯ规则。美国《２０１０年农业拨款法》“７４３条款”对《２００８年美国

农业拨款法》的规定做出了修正，虽然允许美国农业部在采取相关措施后可对中国禽肉

解禁拨款，但条件十分苛刻。目前中国的禽肉想出口到美国仍然很难。不仅因为美方

严苛的检验检疫标准，更重要的是美国迟迟不进入检验检疫程序，这为中国企业设立了

无形的门槛。中方非常关注中国禽肉输美问题，希望美方能够重视中方关切，公平公正

地开展对中国禽肉的等效性评估和进口检验，彻底消除专门针对中国禽肉设置的任何

歧视性措施，早日实现两国禽肉的正常贸易。

３．中国部分木制品进口问题

美国从２００５年起至今限制进口中国生产的木质圣诞树和其他木制工艺品，禁止进

口含直径１厘米以上的木材的工艺品，对中美木制工艺品贸易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中方

本着科学、坦诚、务实的精神，近年来已经根据ＩＰＰＣ标准采用了一系列的检验监督措

施，包括熏蒸和热处理，并邀请美方来华考察熏蒸体系，起草技术资料，制定管理措施，

全面加强了对木制品生产加工的检疫监管和除害处理技术指导。２００７年４月，中美双

方对中方起草的“输美带树皮木制工艺品检疫管理措施”的文本框架与内容等方面达成

了共识，但美方以要履行国内法律程序为由，拒绝承诺宣布解禁的时间表。中方注意到

美国在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３日再次要求对中国木制品进口的有关条件征求意见，并修改有关

提案。修改后的条件较之前有所降低，中方希望美国尽快公布最终的《中国木制工艺品

输美法规》，将法规适用范围转缩小为可能存在风险的产品，并按照双方同意的加热处

理方式恢复贸易。

４．鲇鱼进口新规问题

《２００８年粮食、保育与能源法案》将鲇鱼（ｃａｔｆｉｓｈ）进口监管职能从美食品药品管理

局转移到农业部，授权美国农业部在《联邦肉类检验法》内制定对鲇鱼的新法规标准，将

参照肉类对鲇鱼进行监管，要求向美国出口鲇鱼的国家必须经美方按照肉类标准重新

考核合格方可出口。美国对进口鲇鱼套用严格的肉类产品监管法规，将导致鲇鱼进口

０５１ 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２０１１



程序更加复杂、标准更加严格，并将对中国输美鲇鱼产生较大影响。根据美国国内程

序，新法规标准应于２００９年年底出台，但美国主管机构对此一再拖延，新标准尚未出台。

中方希望美方慎重、科学地对待中国鲇鱼输美问题，尽早出台新标准，取消重新评估的

不科学要求，确保在相关管理程序和标准的制订上不要对中国输美鲇鱼产品设置障碍，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科学性。

５．对进口产品的自动扣留（不经物理检测的扣留）

根据美国《联邦食物药品和化妆品法》第８０１（ａ）节的规定，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对

存在潜在问题的进口产品实行自动扣留制度，２００８年食品药品管理局对原有作业程序

进行了修改，将“自动扣留”统一改为“不经物理检测的扣留”，但实体要求并未发生变

化。该制度对于保证美国进口产品的质量安全有一定的作用，但中方认为这一制度存

在不合理性。首先，“不经物理检测的扣留”检测抽样时并不强调样品的代表性，并以美

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或其认可的实验室的检验结果为最终判断依据。其次，“不经物理检

测的扣留”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某类产品、单个或某些国家某类产品的全部或部分生产

企业，并且扣留措施可能维持很长时间，这大大影响企业的生产销售。第三，“不经物理

检测的扣留”中所产生的检测费用完全由进口商承担，出口商也需为此间接承担费用，

成本大幅增加。

（六）贸易救济措施

２０１０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６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分别涉及钻杆、铝挤压材和

多层实木地板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涉案金额８．６亿美元。

１．２０１０年新发起案件简介

（１）反倾销调查

表２：２０１０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２８日

钻杆

（ＤｒｉｌｌＰｉｐｅ）

７３０４．２２．００３０，７３０４．２２．００４５，７３０４．２２．００６０，

７３０４．２３．３０００，７３０４．２３．６０３０，

７３０４．２３．６０４５，７３０４．２３．６０６０，８４３１．４３．８０４０或

８４３１．４３．８０６０，８４３１．４３．４０００，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２８，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３２，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３６，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０，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４，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８，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５２，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５６，７３０４．４９．００１５，

７３０４．４９．００６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２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２５，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３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３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４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４５，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５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５５．＼４＼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９日，作出肯

定性产业损害初裁。２０１０
年８月１６日作出反倾销初

裁，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为

０—２０６．００％，中国普遍补贴

率为４２９．２９％。２０１１年１
月４日，美国商务部做出最

终裁定，反倾销税率为０—

４２９．９５％。

２
２０１０年

４月２７日

铝挤压材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ｓ）

７６０４．２１．００００，７６０４．２９．１０００，７６０４．２９．３０１０，

７６０４．２９．３０５０，

７６０４．２９．５０３０，

７６０４．２９．５０６０，７６０８．２０．００３０，

７６０８．２０．００９０．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作出肯定

性产业损害初裁。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２８日作出反倾销初

裁，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为

５９．３１％，中国普遍倾销幅度

为５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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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３
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１８日

多层实木地板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

ＷｏｏｄＦｌｏｏｒｉｎｇ）

４４１２．３１．０５２０，４４１２．３１．０５４０，４４１２．３１．０５６０，

４４１２．３１．２５１０，４４１２．３１．２５２０，４４１２．３１．４０４０，

４４１２．３１．４０５０，４４１２．３１．４０６０，４４１２．３１．４０７０，

４４１２．３１．５１２５，４４１２．３１．５１３５，４４１２．３１．５１５５，

４４１２．３１．５１６５，４４１２．３１．３１７５，４４１２．３１．６０００，

４４１２．３１．９１００，４４１２．３２．０５２０，４４１２．３２．０５４０，

４４１２．３２．０５６０，４４１２．３２．２５１０，４４１２．３２．２５２０，

４４１２．３２．３１２５，４４１２．３２．３１３５，４４１２．３２．３１５５，

４４１２．３２．３１６５，４４１２．３２．３１７５，４４１２．３２．３１８５，

４４１２．３２．５６００，４４１２．３９．１０００，４４１２．３９．３０００，

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１１，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１２，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１９，

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３１，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３２，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３９，

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５１，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５２，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５９，

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６１，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６２，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６９，

４４１２．３９．５０１０，４４１２．３９．５０３０，４４１２．３９．５０５０，

４４１２．９４．１０３０，４４１２．９４．１０５０，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０５，

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１１，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２１，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３１，

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４１，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６０，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７１，

４４１２．９４．４１００，４４１２．９４．５１００，４４１２．９４．６０００，

４４１２．９４．７０００，４４１２．９４．８０００，４４１２．９４．９０００，

４４１２．９４．９５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０６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１０２０，

４４１２．９９．１０３０，４４１２．９９．１０４０，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１０，

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２０，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３０，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４０，

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５０，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６０，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７０，

４４１２．９９．４１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５１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５７１０，

４４１２．９９．６０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７０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８０００，

４４１２．９９．９０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９５００，４４１８．７１．２０００，

４４１８．７１．９０００，４４１８．７２．２０００，４４１８．７２．９５００．
此外涉案产品还以下海关编码进入美国境内：

４４０９１００５．００，４４０９１０２０．００，４４０９２９０５．１５，

４４０９２９０５．２５，４４０９２９０５．３５，４４０９２９０５．４５，

４４０９２９０５．５５，４４０９２９０５．６５，４４０９２９２５．３０，

４４０９２９２５．５０，４４０９２９２５．６０，４４１８７１１０．００，

４４１８７９００．００，４４１８９０４６．０５．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作出肯定

性产业损害初裁。

　　（２）反补贴调查

表３：２０１０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２７日

钻杆

（ＤｒｉｌｌＰｉｐｅ）

７３０４．２２．００３０，７３０４．２２．００４５，７３０４．２２．００６０，

７３０４．２３．３０００，７３０４．２３．６０３０，７３０４．２３．６０４５，

７３０４．２３．６０６０，８４３１．４３．８０４０或８４３１．４３．８０６０，

８４３１．４３．４０００，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２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３２，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３６，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０，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４，

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４８，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５２，７３０４．３９．００５６，

７３０４．４９．００１５，７３０４．４９．００６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２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２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３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３５，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４０，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４５，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５０，

７３０４．５９．８０５５．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９日，作出肯

定性产业损害初裁。２０１０
年６月８日作出反补贴初

裁，应诉企业的补贴率为

１５．７２％，中国普遍补贴率为

１５．７１％。２０１１年１月４日，

美国商务部作出反补贴调查

终裁决定，反补贴幅度为

１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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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２
２０１０年

４月２７日

铝挤压材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ｓ）

７６０４．２１．００００，７６０４．２９．１０００，７６０４．２９．３０１０，

７６０４．２９．３０５０，７６０４．２９．５０３０，７６０４．２９．５０６０，

７６０８．２０．００３０，７６０８．２０．００９０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４日作出肯定

性产业损害初裁。２０１０年８
月３１日作出反补贴初裁，应

诉企业补贴率为６．１８％—

１３７．６５％，中国补贴率为

１３７．６５％。

３
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１８日

多层实木地板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

ＷｏｏｄＦｌｏｏｒｉｎｇ）

４４１２．３１．０５２０，４４１２．３１．０５４０，４４１２．３１．０５６０，

４４１２．３１．２５１０，４４１２．３１．２５２０，４４１２．３１．４０４０，

４４１２．３１．４０５０，４４１２．３１．４０６０，４４１２．３１．４０７０，

４４１２．３１．５１２５，４４１２．３１．５１３５，４４１２．３１．５１５５，

４４１２．３１．５１６５，４４１２．３１．３１７５，４４１２．３１．６０００，

４４１２．３１．９１００，４４１２．３２．０５２０，４４１２．３２．０５４０，

４４１２．３２．０５６０，４４１２．３２．２５１０，４４１２．３２．２５２０，

４４１２．３２．３１２５，４４１２．３２．３１３５，４４１２．３２．３１５５，

４４１２．３２．３１６５，４４１２．３２．３１７５，４４１２．３２．３１８５，

４４１２．３２．５６００，４４１２．３９．１０００，４４１２．３９．３０００，

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１１，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１２，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１９，

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３１，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３２，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３９，

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５１，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５２，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５９，

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６１，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６２，４４１２．３９．４０６９，

４４１２．３９．５０１０，４４１２．３９．５０３０，４４１２．３９．５０５０，

４４１２．９４．１０３０，４４１２．９４．１０５０，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０５，

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１１，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２１，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３１，

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４１，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６０，４４１２．９４．３１７１，

４４１２．９４．４１００，４４１２．９４．５１００，４４１２．９４．６０００，

４４１２．９４．７０００，４４１２．９４．８０００，４４１２．９４．９０００，

４４１２．９４．９５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０６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１０２０，

４４１２．９９．１０３０，４４１２．９９．１０４０，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１０，

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２０，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３０，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４０，

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５０，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６０，４４１２．９９．３１７０，

４４１２．９９．４１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５１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５７１０，

４４１２．９９．６０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７０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８０００，

４４１２．９９．９０００，４４１２．９９．９５００，４４１８．７１．２０００，

４４１８．７１．９０００，４４１８．７２．２０００，４４１８．７２．９５００．
此外涉案产品还以下海关编码进入美国境内：

４４０９１００５．００，４０９１０２０．００，４４０９２９０５．１５，

４０９２９０５．２５，４４０９２９０５．３５，４０９２９０５．４５，

４４０９２９０５．５５，４０９２９０５．６５，４４０９２９２５．３０，

４０９２９２５．５０，４４０９２９２５．６０，４１８７１１０．００，

４４１８７９００．００，４４１８９０４６．０５．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日作出肯定

性产业损害初裁。

　　２．２０１０年针对非市场经济体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法律修改

美国商务部在２０１０年公布了为支持国家出口刺激计划而加强贸易法实施的１４项

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处理。此后，商务

部公布公告，在反补贴调查中将给予国有企业的补贴认定为具有专项性的补贴，修改了

反倾销调查中正常价值的计算方式，增加了应诉企业上报被调查产品所有生产要素的

要求。商务部还就修改获得单独税率的判断条件和应诉企业的选取方式收集公众评论

意见。美国的这些修订，将提高中国应诉企业的倾销幅度，增加中国应诉企业在反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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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补贴案件中被认定存在补贴行为的可能性，降低了企业获得单独税率的几率，并增加

了企业的应诉成本，不利于中国企业在美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的应诉。美国实施出

口刺激计划，将增加出口作为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措施之一，但同时美国却通过收紧贸

易救济措施的实施来限制其他国家对美出口。中方希望美方减少和取消对中国出口产

品的贸易限制措施，并密切关注这些措施对中国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

３．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１）长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出口企业在美国反倾销调查中一直为非市场经济问题所困扰，美国在反倾销

调查中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遭受不公

平待遇。在２０１０年举行的第２１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美国再次表示将认真考虑中方对

市场经济地位的关注，愿意与中方就此加强沟通与交流，以便加快最终承认中国市场经

济地位的进程。中方希望美国能恪守中美之间达成的共识，讨论并早日解决中国市场

经济地位问题。

（２）市场导向行业和替代国问题

根据美国有关法律，在反倾销调查中，如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应诉企业能够证明其行

业符合市场导向行业的三项标准：即被调查产品的定价和产量必须实际上不存在政府

的介入；被调查产品的生产行业，应以私有和集体所有制为特征；被调查产品的所有重

要投入，以及所有计入商品总值的投入，必须按市场决定的价格支付；则美国商务部在

确定其生产成本、计算倾销幅度时，可以使用该企业或产业自身的产品成本数据，而不

采用替代国做法。在实践中，美国商务部不仅运用自由裁量权设置了过于严格的标准，

而且没有就申请的程序要求及实体要求作出具体的规定，从而不能给应诉企业以明确

的指导，不符合中国入世议定书相关规定。美国商务部始终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予中国

涉案行业市场导向行业地位。迄今，中国应诉方尚未获得市场导向行业待遇，市场导向

行业的规定形同虚设。

美国商务部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通常采用替代国价格来计算正常价值，以此来确

定倾销幅度。但该项规定赋予了美国商务部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其在实践中通常选

取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为替代国候选国，并且无视案件所涉行业的实际情况，经常以

印度的相关信息比较容易获得而最终选取印度的价格作为替代国价格，在很多情况下

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

（３）一国一税和单独税率政策问题

在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对所有涉案产品的出口商征

收统一的反倾销税，但如果出口商能证明其符合一定的条件，美国商务部将对其实行单

独税率政策，根据该出口商的出口价格为其确定一个单独的税率，或将被强制调查应诉

企业的倾销幅度加权平均后计算出一个适用于获得单独税率企业的税率。该制度违反

了ＷＴＯ《反倾销协定》第６．１０条和第９条的相关规定，超出了《ＧＡＴＴ１９９４》附件Ⅰ第６

条第１款的注释２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１５条的范围，是对中国企业的双重歧视，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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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在ＷＴＯ协定下的利益。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在欧盟———对中国紧固件最终反倾销措

施的争端解决（ＤＳ３９７）中，ＷＴＯ专家组已经认定欧盟类似规定违反了 ＷＴＯ《反倾销协

定》的上述条款。自２００５年４月起，美国实施了新的单独税率政策，该政策存在一系列

技术问题，例如强加给出口企业本不应该承担的举证责任、时限要求过严、某些要求不

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等，大大提高了中国企业获得分别税率的门槛。

（４）归零做法

根据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调查中裁定倾销幅度时，使用了归

零做法。日本、欧盟、巴西等多个 ＷＴＯ成员方针对美国的这一做法向 ＷＴＯ提出了争

端解决。ＷＴＯ上诉机构明确反对使用归零法，无论是用在原审调查，还是定期复审、日

落复审和新出口商审查中。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８日，美商务部公布对其部门规章《反倾销反

补贴条例》的修正建议，称将根据世贸组织对归零的裁决调整相关规则，请各方进行评

论。中国政府已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８日递交评论意见，要求美认真、全面执行世贸组织有

关裁决，停止一切归零做法。目前，美最终规则尚未公布，其是否会在反倾销调查中全

面放弃归零做法仍不明朗，但美在多哈谈判中还试图将其纳入多边规则以实现合法化。

４．对中国产品进行双反调查中存在的问题

（１）拒绝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下适用反补贴法导致双重计算问题

长期以来，美国商务部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２００７年，美国商务部在

铜版纸案中首次宣布对中国产品适用反补贴法。美国在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条

件下对中国产品开启反补贴调查并采取反补贴措施，违背了其长期以来的实践。美国

一方面在反倾销案件中坚持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歧视性的“替代国”做法；然

而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近年的发展已使其经济不同于非市场经济的特征，可以确定

和计算补贴，对中国产品适用反补贴法。美国采用双重标准来实现其保护国内产业的

目的，已经构成了对中国产品的双重歧视，并会产生双重计算问题。美国商务部的做法

不符合世贸组织和美国内法相关规定，构成了对中国企业的不公平待遇，损害了中国企

业正当的出口利益。２００９年９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河北兴茂轮胎有限公司诉美国

商务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中判决，认定美国商务部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同时征收反倾

销反补贴税的做法将产生双重计算问题，２０１０年８月４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再次做出

同样的认定，要求美国商务部终止对来自中国的非公路用轮胎的反补贴税。２０１０年９

月３日，美国商务部在保留自己立场的前提下，按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要求，修改了对两

家中国涉案企业反补贴税的“重复计算”，去除了两家中国公司的反补贴税的部分。中

国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商务部在今后的案件中避免原先不当的双重征税做法。

（２）对申请方适用较低的证据标准，举证责任分配不公

目前美国调查机关对于申请方提出申请时的证据要求标准很低，并要求中方证明

申请方不存在“简单断言”的情况，使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严重不公，不符合 ＷＴＯ《补贴

与反补贴协定》（简称《ＳＣＭ协定》）第１１．２条规定，已经造成并将进一步刺激美国产业

的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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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无视客观事实，错误采用外部基准和进行补贴认定，裁定高额反补贴税

在对中国产品的反补贴调查中，美国调查机关不顾中方提供的大量事实证据，拒绝

采用中国国内的土地、原材料、水、能源价格等信息，无视中国上述生产要素价格均已高

度市场化的事实，而是以中国市场扭曲为由使用外部基准价格（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在原材料价格上，美方拒绝采用中国企业自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作为价格

基准。而土地价格、水价和利率在世界各国（即使是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之间）差

异很大，并不存在客观可靠的基准价格。美方这种做法导致了对华反补贴案件的畸高

税率。

（４）随意追溯补贴调查期，增加应诉负担

在到目前为止的所有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案件中，有的将补贴调查追溯截止日期

定为２００５年，有的定为２００１年，有的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经济转型期，总之美方

做法非常混乱，随意性很大。美方这种做法不仅缺乏合理性，而且索要大量年代久远的

信息大大增加了中方的应诉负担。

（５）随意增加调查项目，剥夺磋商机会，增加应诉负担

美调查机关允许申请方在立案后提出大量新增项目，并且启动新增项目调查的门

槛过低，对于这些新增项目，中方丧失了调查立案前充分磋商机会，比如在美国对华不

锈钢焊接压力管案和美国对华薄壁矩形钢管案中，中方就遇到上述情况。这违反了

ＷＴＯ《ＳＣＭ协定》第１３．１条的规定，中方无法在立案前磋商阶段就立案中新增的项目

进行澄清和抗辩。而且新增调查项目也使中国企业填答问卷的时间从３７天缩短为１５

天左右，企业应诉负担大为增加，应诉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对中方企业极为不公平。

５．对中国产品特保措施中存在的问题

美国《１９７４年贸易法》第４２１条（以下简称“４２１条款”）对实施针对中国的特定产品

的保障措施（以下简称“特保措施”）的一般程序和实体内容作出了规定。中方认为，

ＷＴＯ《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第１６条并未对特保措施的调查和实施的实体及程

序规则做出具体承诺，４２１条款对特保措施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程序也没有具体的规定。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４２１条款在“重大原因”的定义、“快速增长”的时间判定标准或增长

的构成条件方面、“其他有关因素”的定义、“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定义等方面的规定

都不符合ＷＴＯ有关规定。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１日，美国政府在缺乏事实依据，法律构成要件尚未满足的情况下，宣

布对中国输美轮胎产品采取特保措施。中国政府对轮胎特保案高度关注，于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向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提出争端解决申请。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该案专家组裁定美方做法

没有违反ＷＴＯ规则，中方对于专家组的裁决报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表示高度关注，

并准备适时提出上诉，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利益。

（七）出口限制

美国商务部和国务院等有关部门依据出口管制法规通过制订出口管制清单、颁发

许可证等方式对美国产品或技术的出口和再出口进行管制。该出口管制制度存在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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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首先，多头管理导致美国商务部和国务院等主管部门在某些产品上的管辖权上出

现冲突，降低了工作效率，也增加了申请的不确定性和时间。

其次，出口管制清单所涵盖的范围过于广泛，包括许多目前不被用于军事用途或可

以从美国之外的国家获得的产品或技术。

第三，申领许可证耗时长、要求多。美国国务院处理一项许可证的平均时间从２００３

年的１３天延长到２００６年的２６天，２００６年积压的未处理申请达到１００００件。对华出口

的审批通常需要３个月到半年，有时甚至１８个月，远远高于日本、德国二三周至一个月

的时间。而且在申请许可证的过程中有时还要接受美国商务部的核查，在商业合同中

附加最终用户声明等，并且还无法预测是否能够获得许可证，给企业的经营活动增添了

许多不确定性。

除产品出口需申请许可证外，对于外国人参与的受控制技术的项目，美国还实施其

独有的“视同出口制度”。这些项目必须得到商务部的批准以后才能允许部分国家的外

国人参与。准备参与项目的外国人往往需要等待约半年的时间才能获得批准。

２０１０年美国开始对出口管制体系进行改革，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出台了若干修改

出口管制体系的草案，但其中的“战略贸易授权许可例外”制度实施区别待遇，仍然将中

国排除范围外。

美国政府还经常以“武器扩散”为名，依据其国内法制裁外国公司，尤其是中国公

司。这些制裁几乎都是根据所谓的“情报”、以不扩散为由作出的，并以与中国军方有联

系的企业为制裁重点。中方认为，中国政府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的立场

是明确的，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扩散活动，不允许任何公司和个人从事扩散活动。美国

政府未提供任何证据，援引所谓的国内法对中国公司进行制裁，这是毫无道理的。同

时，美方的这种做法无益于双方在防扩散领域的健康合作。

（八）补贴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美国通过《２００８年食品、保育及能源法案》（Ｆｏｏ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８）（《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是美国农业补贴领域的一项重要法律，延

续了美国长期给予国内农业巨额补贴的做法。该法律跨度为五年，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

年。内容涵盖美国联邦农业及其相关计划中的大部分内容，包括农产品、农产品期货、

环保、信贷、能源、农作物保险、林业、园艺及有机农业、牲畜、营养和农村发展等，授权资

金总额高达２９００亿美元。

《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提供的补贴计划构成了美国农业安全网的主要部分，包括保护

农业不受市场波动影响，因此某些项目的经费额度随着市场情况的改变每年会有显著

变化。直接补贴额度是法定的，以种植面积和产量为基础，并不随市场价格或现在种植

情况改变。２０１０年美国的直接补贴估计额度为５１．４４亿美元，２０１１年预算为４９．６３亿

美元，低于２００９年５２．２２亿美元。２０１０年美国反周期补贴的额度从２００９年的７．３１亿

美元激增到１０．７９亿美元，２０１１年的预算恢复到２００９年水平，为７．４９亿美元。《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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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农业法案》新增的平均作物收益计划允许以收入为基础的补贴方式代替传统的以价

格为基础的反周期补贴，参与该计划的农业生产者在其收入低于法律规定的水平时可

以从政府相关机构获得相应收入补贴，但该计划的参与者不能同时获得政府提供的反

周期补贴，参与者所能得到的直接补贴将削减２０％，且其销售贷款援助计划中的销售贷

款比率将削减３０％。２０１１年美国预算为７．３４亿美元。销售贷款援助计划可以提供临

时贷款，以支持合格生产者在收获以后时间出售作物，避开价格最低点，该计划可适用

于接受直接和反周期补贴的生产者，也适用于羊毛、马海毛、蜂蜜和豆类。２０１０年销售

贷款援助计划补贴额度约为２２．７８亿美元，较２００９年的３４．９９亿美元有所下降，２０１１

年美国将减少对棉花和花生在销售贷款援助计划中的商业储存补贴。

从２０１１年预算来看，美国根据《２００８年农业法案》提供的农业补贴将有所减少，但

２００９年到２０１０年年度美国还是对农业提供了大量补贴，这将进一步扭曲全球农业进口

与食品生产力。

（九）服务贸易壁垒

１．卫星服务

根据１９９７年生效的法令“ＤＩＳＣＯＩＩＯｒｄｅｒ”，一个地面接收站经营者可通过申请许可

证以接入外国卫星，或者外国卫星运营商提请裁定允许该外国卫星为美国消费者提供

服务。对于列入“已批准空间站列表”中的卫星，外国运营商也可以要求这些卫星在通

用的Ｃ，Ｋｕ，或Ｋａ波段进行运行。一旦外国卫星进入“已批准空间站列表”，所有以常

规技术参数工作的美国地面卫星站都可以接入该卫星。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已批准空间

站列表上共有２９个外国卫星，另外还有２１颗外国卫星获得在美国提供服务的授权。所

有根据“ＤＩＳＣＯＩＩＯｒｄｅｒ”法令做出的申请均需接受审查，以确保其与《通信法》的规定一

致，包括竞争和可用频谱方面的公共利益规定，法律、技术、经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

等方面的资格要求规定。对于直接到户服务（ＤＴＨ），卫星直接服务（ＤＢＳ）和数字音频

服务（ＤＡＲＳ）这些美国在ＷＴＯ中没有做出承诺的服务，联邦通讯委员会适用ＥＣＯＳａｔ

（卫星有效的竞争机会）分析法，它要求申请人证明，在美国得到许可的卫星系统可以在

申请者国内市场提供相似的服务，否则，除非委员会认为有强有力的公共利益原因支持

这项服务，联邦通讯委员会不允许这个外国卫星系统向美国市场提供服务。

在符合了《武器出口控制法》和《武器国际运输条例》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美国允

许外国向美国提供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但一直以来却以国家安全为由不允许中国发射

美国或美国为其他国家制造的商业卫星，除非中方证明，中国产品是符合美国国家安全

的。美国这种限制卫星运往中国发射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２．金融服务

在银行方面，美国对外资银行基本实行国民待遇，但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严格限制

以及差别待遇。外资银行必须设立一个被保险子银行，才能从事美国国内低于１０万美

元的零售存款业务；外资银行分支不能从联邦存款保险中获利，但却需要满足联邦和各

州各不相同的“资产担保要求”；１９９４年ＲＮＩＢＢＡ法案允许外资银行跨州收购或新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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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但合并后的银行存款数不能超过美国被保险的存款机构的总存款１０％；根据外国法

律设立的公司分支不能从事储蓄互助社、储蓄所、住宅贷款业务，外资银行不能成为联

邦储备制度的成员；此外，各州对于外国投资商设立商业银行均有不同的限制。这些措

施影响了中国银行机构在美设立分支机构并开展业务。

在保险方面，美国要求外国投资者在进行再保险业务时，必须提供１００％的担保，且

外国保险公司、代理商以及经纪商必须得到许可，并且只能在得到许可的州内提供保险

服务，各州对于许可的要求也各不相同。美国国家保险监督官协会（ＮＡＩＣ）向国会提出

《２００９再保险管理现代化法案》，法案将再保险人分为两类，即国内的再保险人和进入港

再保险人（ＰｏｒｔｏｆＥｎｔｒｙＲｅｉｎｓｕｒｅｒ）。根据该法案，国内的再保险人通过其所在州的许可，

而进入港再保险人通过进入港所在州的许可即可提供相关服务。法案将再保险人分为

５个级别，依各个级别不同分别需要提供０％、１０％、２０％、７５％，以及１００％的担保，进

入港再保险人均需根据所属级别提供相应的担保，而美国国内再保险人只有位于最后

两个级别的再保险人才需要提供相应７５％或１００％的担保。该法案虽然仍没有在再保

险市场上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但若最终能够通过成为法律，外资进入美国再保

险业市场的门槛将有所降低。

３．运输服务

航空运输方面，欲在美国提供航空运输服务的航空承运人，必须取得来自美国交通

部的两个授权，即交通部部长办公室的“经济”授权和其下属的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安

全”授权。美国航空运营商仍然必须被美国公民的实际控制。根据《１９３８年国内航空

法》的规定，非美国公民在美国航空公司中不得拥有超过２５％的投票权。交通部可以依

据具体情况，允许外国股权投资总额超过２５％（包括投票权和无投票权），只要实际控制

权仍掌握在美国公民手中，但在任何情况下，董事长和三分之二的董事会及其他管理人

员必须是美国公民。国内航空服务只能由美国承运人经营，外国承运人可以向美国承

运人提供带全体机员的航空器。《美国航空法案》要求所有联邦政府支出项目的空中运

输只能由美国航空器运输，同时也可由与美国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的外国的航空器运

输。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美国已与９９个合作伙伴就开放天空协议进行了谈判。

美国在沿海运输方面仍让存在许多不允许外国进入的限制。《１９２０年商船法》要求

在美国国内的货物运输只能由美国船舶经营，而且７５％以上的雇员必须是美国公民；豁

免《１９２０年商船法》要求的申请需向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和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提

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要与委员会和其他有利益关系的机构协商，国土安全部部长只有

在保护国防安全的情况下才会批准《１９２０年商船法》豁免，因此只有非常少的豁免被批

准。《１９０４年货物优选法》规定所有美国军方拥有的或者为其生产的货物以及联邦政

府支出项目的运输都只能由美国船舶承运，《１９５４年货物优选法》要求政府货物中至

少有５０％（按重量计）由悬挂美国国旗的私人拥有的商船来运输，该法案同时要求进

出战略油储备库的至少５０％的运量由悬挂本国国旗的油轮运输。《１９８５年粮食安全

法》要求７５％的农产品由国内旗帜标志的船舶运输，１９３４年第１７号公共决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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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美国进出口银行出口信贷或担保贷款的货物出口必须由美国船只来运输。此

外，在码头作业和造船方面，《１９５２年移民和国籍法》禁止非美国船员在美国从事码头

装卸工作，但互惠的除外，《１９２０年商船法》规定只有美国造船厂才能为国内航线提供

船只，外国投资者可以投资美国造船厂或船只修理厂，但是某些项目的收益可能取决

于其国籍。

（十）不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根据《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３７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对进口贸易中侵犯知识

产权的行为和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发起调查，并采取普遍或有限排除令、禁止令等救济

措施。近年来在美企业频频对中国产品提起３３７条款调查，遏制具有技术含量的中国产

品的竞争。２０１０年，中国是美国３３７调查的第一目标国，美国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２５起

３３７调查，是２００９年案件数的三倍多，产品以电子信息类产品为主，还涉及轻工、汽车产

品、家具等。具体见下表。

表４：２０１０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发起３３７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案件进展

１ １月４日 ＭＥＭＳ器件（ＭＥＭＳ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调查中

２ １月２５日
电子设备，包括移动电话，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和计算机（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ｅｖｉ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ｏｎｅｓ，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ＭｕｓｉｃＰｌａｙｅｒ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调查中

３ ３月２９日

集成电路，芯片，包括包含该产品的电视机、媒体播放器，照相机（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Ｃｈｉｐｓｅｔ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ｓ，ＭｅｄｉａＰｌａｙ

ｅｒｓ，ａｎｄＣａｍｅｒａｓ）

调查中

４ ４月１５日
显示设备，包括数字电视和显示器（ＤｉｓｐｌａｙＤｅｖｉｃ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ＤｉｇｉｔａｌＴｅｌｅｖｉ

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ｓ）
调查中

５ ４月２６日
多点触摸电子设备启用触摸板和触摸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ｅｖ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

ＴｏｕｃｈＥｎａｂｌｅｄＴｏｕｃｈｐａｄｓａｎｄＴｏｕｃｈｓｃｒｅｅｎｓ）
调查中

６ ４月２９号
大规 模 集 成 电 路 和 半 导 体 芯 片 产 品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ｉｒｃｕｉｔ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Ｃｈｉｐ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调查中

７ ５月１３日 数字成像设备及其相关软件（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调查中

８ ５月１７日
电子 纸 巾 分 配 器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ＰａｐｅｒＴｏｗｅｌ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９ ６月１１日 便携式电子设备及其相关软件（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ｅ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调查中

１０ ６月１１日 汽车产品（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１１ ６月２１日 打印机墨盒（ＩｎｋｊｅｔＩｎｋＣａｒｔｒｉｄｇｅｓＷｉｔｈＰｒｉｎｔｈｅａｄ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１２ ６月２５日
数字成像设备及其相关软件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ｄｅｖｉｃｅｓＷｉｔｈ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调查中

１３ ７月１３日 地下电缆及管道定位器（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ＣａｂｌｅａｎｄＰｉｐｅＬｏｃａｔｏｒｓ） 调查中

１４ ７月１３日
协同系统产品及其部件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１５ ７月２６日 喷墨墨水耗材及其组件（ＩｎｋｊｅｔＩｎｋ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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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案件进展

１６ ７月２６日 硒鼓及其部件（ＴｏｎｅｒＣａｒｔｒｉｄｇ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１７ ７月３０日
有弹性凝胶设备及其部件（ＤｅｖｉｃｅＨａｖｉｎｇ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ｉｃＧｅ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１８ ９月２日 可调节高度床（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ＨｅｉｇｈｔＢｅｄ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１９ １０月５日
接地 故 障 断 路 器 及 相 同 作 用 产 品 （ＧｒｏｕｎｄＦａｕｌｔＣｉｒｃｕｉｔ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ｅｒ

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Ｓａｍｅ）
调查中

２０ １０月６日 硒鼓及其部件（ＴｏｎｅｒＣａｒｔｒｉｄｇ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２１ １０月１２日

液晶显示器，包括显示器、电视、和模块，以及由此衍生的原件（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

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ｙＤｅｖｉｃ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ｏｎｉｔｏｒｓ，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ｏｄｕｌｅｓ，ａｎｄ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２２ １１月３日

无线通信设备、便携式音乐及数据处理设备，计算机及其部件（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Ｍｕｓｉｃａｎｄ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２３ １１月１８日 计算机媒体库设备（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Ｍｅｄｉａ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ｅｖｉｃｅｓ） 调查中

２４ １１月２３日

液晶显示器，包括显示器、电视、和模块，以及由此衍生的原件（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

ｔ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ｙＤｅｖｉｃ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Ｍｏｎｉｔｏｒｓ，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ｏｄｕｌｅｓ，ａｎｄ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２５ １２月８日 涡轮机叶片（Ｔｕｒｂ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Ｂｌａｄｅｓ，Ｅｎｇｉｎ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ｏｆ） 调查中

　　虽然美国对３３７条款进行了多次修改，但中方认为３３７条款的实质并未改变，修订

后的《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３７条在很大程度上仍不符合ＧＡＴＴ第３条第４款和《ＴＲＩＰｓ

协定》的有关规定，３３７调查在实践中仍然存在歧视进口产品的情况。这突出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３３７条款为美国国内产品提供了双重救济，使外国企业受到了差别性待遇。

３３７条款主要适用于进口产品涉嫌侵犯在美国受保护知识产权的情况，被侵犯人既可以

通过司法诉讼的程序获得救济，也可以提起３３７调查。相比之下，当涉嫌侵犯知识产权

的为美国产品时，则权利人在美国只能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获得救济。这样，美国对于

进口的被控侵权产品和原产于国内的侵权产品，适用不同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管辖，使得

外国被诉人可能陷入不利的地位。

第二，普遍排除令标准较低且缺乏进一步具体的判断标准，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和随意性，存在着被申请人滥用的倾向，不合理地损害了外国被诉方的利益。由于普遍

排除令的实施将对国际贸易产生严重影响，如美方掌握不好，该措施有可能被滥用而沦

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第三，３３７条款允许国际贸易委员会有权自行发起３３７调查的实施程序存在不合理

性，与《ＴＲＩＰｓ协定》规定存在不一致。３３７条款的调查程序既可以由当事人通过申请的

方式启动，也可以由国际贸易委员会自行发起调查。而依据ＴＲＩＰｓ协议第三部分“知识

产权的执法”第５０条的规定，临时措施的执行者应当是司法机构，程序只能由当事人依

照申请启动而不能由机构自行发起。国际贸易委员会作为带有行政属性的机构显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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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协议规定的允许采取行政措施的机构的范畴。

中方对美国３３７调查的规定和实践与ＷＴＯ有关规则的一致性问题，以及对中国产

品的对美正常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表示高度关注。

（十一）其他

每年度美国向有专业技能的外国人及其家属提供约１４万个名额的移民签证。这些人

员如满足专业的技能、学历、工作经验以及其他的条件，可以永久居住在美国。“９·１１”

恐怖袭击后，美国收紧了签证管理。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８日起，美国实行新的“持Ｊ１签证的

交流访问者技术领域列表”制度。此列表中所列国家的Ｊ１签证持有人无论是参与学术

交流计划，还是从事科研项目，签证一旦到期，不得在美国境内申请延期、转换其他非移

民签证或者申请永久居留，必须返回原居住国，２年以后方可再次申请进入美国的同类

或其他非移民类签证或申请在美国永久居留。与此同时，申请交流签证的学生申请人、

博士后或者科学家，必须证明能负担自己的费用。

美国移民局向受美国公司或大学雇用、从事特殊岗位的外籍人士提供Ｈ１Ｂ短期非

移民工作签证。美国每年对Ｈ１Ｂ签证进行数量控制，其程序也较为繁琐。受金融危机

影响，美国劳工部门还加强了对该工作签证的审查力度，申请者需要通过国家安全检查

方可获得签证，包括ＩＢＩＳ审查、ＦＢＩ指纹审查和ＦＢＩ姓名审查三项审查。但是美国在与

智利和新加坡的自贸协定中为两国分别提供了１４００和５４００个 Ｈ１Ｂ签证的额度，

ＮＡＦＴＡ下墨西哥和加拿大居民也可以进入美国进行短期的专业岗位工作，并且没有数

量限制。

此外，２００９年生效的《雇佣美国工人法》（Ｅｍｐｌｏ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ｃｔ）包含了接

受政府经费的公司两年内均不得雇用外籍人士的排外条款。根据该条款，美国４７０家大

型企业如花旗银行、美国国际集团、通用汽车等，凡接受政府“问题资产救助计划”

（ＴＡＲＰ）的企业，两年内均不得替新进员工申请Ｈ１Ｂ，只能雇佣美国公民或是有绿卡的

外籍人士。这在一定程度上了限制了外国相关人员在美国的就业。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３日，美国国务院又宣布，从２０１０年７月１６日起，已经在美国工作的

外国人（外交官和国际组织工作人员除外）如需重新签证，必须前往美国驻外国的有关

使领馆进行面谈并留下自己的指纹，同时从７月１６日起，美国停止接受以邮件方式进行

的重新签证申请，需要重新签证的外国公民必须到美国驻国外的有关大使馆或领事馆

接受美国官员的询问，并且留下自己的指纹。该规定适用于持有“Ｅ”、“Ｈ”、“Ｉ”、“Ｏ”、

“Ｌ”和“Ｐ”类型签证的外国公民，包括演艺人员、运动员、记者、投资商、管理人员以及熟

练和非熟练临时工人等，但外交官员和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不在新规定的

适用范围内。该规定将进一步增加外国相关人员在美国就业和提供服务的成本。

四、投资壁垒

２００７年，美国颁布了《２００７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美国财政部

颁布了该法的实施细则，即《关于外国人收购、兼并和接管的条例》。这些规定将涉及美

国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能源和关键技术领域的交易项目作为审查对象，对外国投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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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格的规定，其中存在下列不利于外国投资者的障碍：

首先，扩大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查范围。由于该法及条例对一些关键词语概

念的解释过于宽泛，加上在认定“控制”情形时设定的较低门槛和“外国政府控制的交

易”定义模糊等原因，直接导致赋予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较宽的

审查范围。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影响审查的公平性，而较宽的审查范围则导致案件

数量激增，浪费大量时间，影响企业的正常投资，增加了企业的时间成本。另外，在仅以

投资为目的的情形下，以１０％的持股比例作为审查的分界线，过低的持股比例也扩大了

审查范围，过多的审查必定阻碍投资的进行。

第二，对委员会提交通知时所需要的材料过于繁多，大大增加投资者的时间和人力

负担，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

第三，该法案强调“个案处理原则”，缺乏可预见性，容易引起并购方的误判。

第四，法案要求该委员会在每次审查和调查完毕后都要向国会提供书面报告，增加

了并购成本和时间。

第五，总统认为任何一项交易威胁到国家安全，可以采取暂缓或禁止该项交易，法

律对何谓“国家安全”没有进行清楚的界定，并且未对当事人提供任何法律救济的途径，

也不给予任何赔偿。

第六，条例具有溯及力。条例规定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３日起的交易都受其调整，违反了

法律的基本原则和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的相关规定，即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由于此溯及力

的存在，使得过去的一些交易可能被撤销，投资者甚至可能遭到巨额罚款，无疑增加了

已完成交易及参与该交易的投资者的风险。

第七，缺乏透明度。条例规定，委员会的一个委员相信交易将有损害国家安全的威

胁，那么委员会即可启动一个为期４５天的调查。但对于是否要将理由告知投资者，以及

投资者做出有力抗辩后是否撤销该调查决定，条例均无相关规定。这对于投资者而言

是不公平的。

美国在实施外国投资审查新规之后，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企业在美国的

投资并购活动。２００９年，美国政府以“靠近”军事基地、影响“国家安全”为由阻止美国优

金公司被中国公司并购，然而收购活动涉及的矿山离美国军事基地远，并且附近还有一

些其他外国公司正在开采的矿山。２０１０年，中国公司计划与美国光纤制造商Ｅｍｃｏｒｅ建

立合资企业，在该计划中美方出售的业务不包括卫星通信和特种光纤业务，只是普通的

商业交易，但美国政府仍然以“国家安全”的原因否决了该项目。同年，美国还对中国钢

铁企业与美国钢铁发展公司的合作项目进行“国家安全”的审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美共和

党参议员约翰凯尔联名其他三名议员向美联邦通信委员会发信，要求审查Ｓｐｒｉｎｔ公司

（美国第三大通讯运营商）采用华为和中兴网络设备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美商务部部

长骆家辉致电Ｓｐｒｉｎｔ公司总裁丹凯瑟，讨论将合同授予中国公司所蕴含的风险。后该

公司考虑到政府压力，将项目直接授予三星和阿尔卡特朗讯公司，爱立信公司为备选。

中兴和华为公司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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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滥用“国家安全”理由，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正常的商业投资活动设置限制，是一

种“投资保护主义”行为，将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的平常商业项目政治化，不利于双方贸易

投资失衡的改善。中方敦促美国政府为中国公司在美投资提供一个公平而理性的环

境，并密切关注该规定对中国投资者在美投资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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